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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230號
114年7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歐怡孜                                    
            陳銘輝              
            陳信安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45001224號及114年2月2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04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被告依據其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如附表所示王偉玲等45人（下稱王君等45人）在附表所示違規期間之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遂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分別以附表所示裁處書（分別依其編號稱原處分1、2，合稱原處分）裁處如附表所示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訴願駁回，原告仍不服，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王君等45人分別簽訂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倘經評估，認業務員適於另外從事行政職務，則另行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聘僱契約），而王君等45人均屬之；亦即，關於從事行政職務（即業務主管）之部分，係簽訂僱傭契約，就其等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受領之「僱傭薪資」，原告按勞退條例相關規定及相應級距提繳退休金，遵法嚴謹而無疏誤或怠慢。依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規定，及該項規定所稱原告就「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等報酬所為之公告（即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第1項及第2項之說明，業務員得從事招攬保險工作，原告則依業務員招攬成功之保險商品種類，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給付首年度「承攬報酬」，倘要保人於次年度以後繼續服務客戶且要保人亦續繳保費，則於續繳保費之特定年度內，另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另再給付「續年度服務獎金」。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肯認原告與王君等45人簽署之系爭承攬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屬聯立契約，相關之權利義務應依各該契約書之法律性質分別判斷，且王君等45人依據系爭承攬契約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與其等招攬保險之勞務不具對價關係，故「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之性質確屬於承攬報酬無訛。然被告因王君等45人檢舉，即逕行將王君等45人依系爭承攬契約所領取、非屬工資性質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認定為工資，並以王君等45人各於如原處分「月提繳工資明細表」所載期間之投保薪資有未竅實申報之情事，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對原告處以短報之保險費金額4倍之鉅額罰鍰，顯係違誤。
(二)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並不足以作為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是否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於人格從屬性上，著重於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在人格自由發展上之意義，於經濟從屬性上，則以企業風險負擔為論據，而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姑且不論就王君等45人相關之監督，係原告及王君等45人互相履行公法上義務之結果，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於未具體指明該等業務員何一實際履約行為合致其所認定之勞動契約要件前，即逕以與本案無關之法院判決之認定結果而稱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無疑以行政機關之解釋形成契約類型。倘比對系爭承攬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之内容，系爭聘僱契約將勞務内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出勤及考核、業務員之義務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顯見該等約定為系爭聘僱契約重要之點，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承攬契約，是依前述最高行政法院所揭示之判斷標準，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另有純屬僱傭關係之業務員，即電銷人員，電銷人員之主要工作亦係推銷保單，也當然必須具備業務員資格，而比對原告與電銷人員所簽署之勞動契約及系爭承攬契約之內容，系爭承攬契約未指定工作内容、未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連休假都無約定、也未約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義務，當非勞動契約無疑。
(三)釋字第740號解釋已明白揭橥：「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 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二條 第六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 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 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亦明文：「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更於102年3月22日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43170號函揭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範目的，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是原處分無視系爭承攬契約内並無約定工作時間地點、任憑業務員自行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且領取多少報酬完全取決於業務員招攬保單所收受之保險費為計算等情，僅以原告履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對於業務員管理監督之要求，即認定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及第9條之違誤。
(四)依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設計每一個保險商品時，必須於說明書中計算包括附加費用率在内之事項，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因此，被告用以認定為勞動契約依據之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中之給付比例，實為原告遵從前述規範而訂定的佣金給付標準，之所以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係為符合金管會所要求之風險胃納，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再者，原告亦屬金融服務業，適用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之規範，是訴願決定所稱原告得片面修改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云云，係原告對公平待客原則第六大項酬金衡平原則之具體展現。
(五)詳觀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内容，並非王君等45人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原告後，其等即可取得承攬報酬，尚須經原告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所規定之核保程序評估各項要素均具備、同意承保，且所招攬的保單經過十天之撤銷期間未被要保人撤銷，亦即契約效力確定後，王君等45人始得依照原告於受前述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之報酬領取辦法領取報酬；換言之，並非王君等45人一完成招攬行為不論保單有無成立均可領取承攬報酬，尚繫諸原告核保過程、要保人之行為而定，尚非「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要非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至於續年度服務獎金，除王君等45人持續為原告所屬之業務員外、仍須保戶持續繳交保費始得領取，並非業務員勞務之對價、亦非業務員可當然取得者，同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
(六)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之系爭承攬契約不具備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
　⒈原告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王君等45人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抑有進者，是否從事、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凡此，均與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之判斷要素不符，難據此認定具有從屬性。且王君等45人依管理規則之規定，亦負有「專 為所屬公司從事保險招攬」、「親視親簽」、「從事保險招攬時須表明為所屬公司所為」等義務，因此，被告所指稱之從屬性，另一方面也是業務員履行公法上義務之結果，被告罔顧保險業之特殊性而逕自機械化認定，當屬違誤。
  ⒉原告並非「不論工作有無成果，都會計給報酬」，遑論原告並未給付王君等45人固定薪資或一定底薪、亦未要求業務員如何推銷保單，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多寡完全繫諸於業務員個人招攬成功之保單及保費高低。縱使保單成立，然事後保單如因各種原因自始無效或撤銷，則業務員不得保有原先所領取之承攬報酬，須返還予原告，此即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非如一般勞工般不論工作有無成果均得領取薪資，且公司之賺賠原則上與一般勞工無關。雖原告於全國設有各通訊處，惟各通訊處實際上是為方便業務員遞送所招攬之保單或為保戶辦理契約變更等保戶服務事項等而設置，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被告以事業單位是否可片面變更報酬標準而認定系爭承攬契約具有勞動契約之要素，顯係未慮及保險業之特性，淪為行政機關之恣意。
  ⒊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三類係規定：「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均屬薪資所得，可知薪資扣繳者並非僅限於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則被告以此認定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亦屬違誤。若再以勞動部頒布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王君等45人勉強符合之項目僅佔該表25項内容之9項，連三分之一都不到，再依檢核表之說明，從屬性並非全有或全無，而是高低之比較，故縱本件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
(七)各原處分僅於說明載稱貴單位被保險人薪資，按「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其投保薪資應申報若干元，而貴單位為其申報若干元，依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云云。惟細繹各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揆諸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4號判決意旨，各原處分顯難認已臻至明確，而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關於行政行為必須明確、同法第96條關於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及理由等規定而應予以撤銷。
(八)並聲明：如附表所示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一)在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後，行政法院多數見解肯認，保險公司與所屬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後：原告部分，參鈞院112年度訴字第997號判決；元大人壽公司部分，參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南山人壽公司部分，參鈞院109年度訴字第926號判決；富邦產險公司部分，參鈞院107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鈞院100年度簡字第396號判決明揭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大都會公司人壽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獲致之報酬，實質上即為工資。鈞院99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亦認定保誠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業務員領取的佣金為工資，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16號駁回雇主之上訴而告確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簡字第269號判決認定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臺灣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為勞動契約關係，其獲致之報酬及佣金，實質上均為工資。並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3239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二)原告與保險業務員間契約定性部分，前亦經行政法院判決肯認為勞動契約關係，並認為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各有其審認權限，得各本其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分別作不同之認定。參鈞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判決指出有關民事與行政法院可分別本於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做不同認定部分，另有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230號判決要旨可參。
(三)依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系爭承攬契約約定及參系爭聘僱契約等內容，兩造間係屬勞動契約關係無疑：
　⒈參系爭承攬契約第5條：「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顯示原告對王君等45人具指揮監督之實質。
　⒉王君等45人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及議價空間，必須單方聽從原告公司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此參系爭公告予全體業務員內容，顯示原告具報酬決定權並有片面調整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權限，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辦法履行，從屬性色彩明確。
　⒊王君等45人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此參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規定，王君等45人之職責為解釋原告公司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公司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第一期保險費，足見王君等45人係依指示履行與原告間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債務內容，對於第三人執行如上之「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要保單」等服務。
　⒋王君等45人於擔任業務員期間，須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之訓練及輔導，並須受業務主管督導，以達到原告公司所訂考核標準，並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此參系爭聘僱契約第2條第1項，業務主管既負有上揭「督導」業務員之責，相對地，業務員亦具「受」業務主管督導之責，顯示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所屬主管之管理與指示，且與其他業務員暨業務主管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而如業務員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則須面臨遭終止契約之不利益。
　⒌王君等45人須接受原告公司評量，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此參系爭承攬契約第5條顯示原告公司對王君等45人有評量權限及要求業績最低標準之管理實質。
　⒍綜上，王君等45人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且負有遵守原告所訂最低評量標準義務，並須為原告公司招攬保險、持續提供保戶服務，而受領原告公司給付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之給付），並負有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訓練、輔導、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並與業務主管及其他業務員與行政同仁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彼此分工合作，是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無疑。
　⒎另方面，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的需求，從而其工作地點及時間較為彈性，然此為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上開王君等45人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之實質。再且，原告公司有權為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業務員並應依原告公司之指示提供勞務，而全力達成招攬保險及繼續為保戶提供之責任，而不得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且原告公司係以人身保險業為業，而王君等45人則係負責為原告公司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又王君等45人只要提供勞務達到系爭公告之承攬報酬與服務獎金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公司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再再顯示王君等45人與原告公司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四)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即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王君等45人於招攬保單成立且客戶繳納保費後，即可領取承攬報酬；而王君等45人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服務獎金，此等給付均係王君等45人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等勞務後，自雇主即原告公司處獲得的勞務對價，系爭公告內容亦具有制度上經常性，因此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無訛，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另參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訴訟判決、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亦均肯認原告公司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五)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參原處分之記載，已列名行政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等規定情事。另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本件而言，前已有多件行政法院判決肯認原告依據系爭公告給付予所屬業務員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而依原告提供的王君等45人薪資單並比對原告勞保投保情形，顯示原告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據以申報調整王君等45人之投保薪資，是原告客觀上違反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等規定之事實已甚明確，是被告於作成處分前未予陳述意見，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情事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有王君等45人之勞保個人異動查詢、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明細、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164-165、251-252、289-294頁【王偉玲】、第166-167、253、295-300頁【鄭光宏】、第169-170、254、301-302頁【張修蓉】、第171-172、255-256、303-308頁【鄭玄明】、第173、257-258、309-310頁【陳凰玲】、第174-175、259-260、311-316頁【林玟蓉】、第176-177、261、317-320頁【謝美雅】、第178-179、262、321-324頁【鍾秀雅】、第180-181、263、325-328頁【洪小茹】、第182-183、264、329-334頁【顏語締】、第184-185、265-266、335-342頁【王慧美】、第186-184、267-268、343-346頁【葉書宏】、第188、269、347-348頁【鄭哲鈞】、第189、270、349-350頁【吳育達】、第190-191、271、351-356頁【謝美秋】、第192、272、357-362頁【陳英豪】、第193-195、273-274、363-370頁【賈玉美】、第196-197、275、371-374頁【鍾宜芳】、第198-199、276、375-380頁【廖俊棠】、第200-201、277-278、381-388頁【陳俊佑】、第202-204、279-280、389-396頁【陳守澤】、第205-206、281、397-402頁【蔡采錦】、第207-208、282-283、403-404頁【詹秀真】、第209-210、284、405-412頁【許素美】、第211、285、413-418頁【洪橋森】、第212、286-287、419-422頁【陳貞儀】、第213-214、288、423-424頁【廖二洲】、第430-431、492、522-523頁【李桂瑩】、第432-433、493-494、524-529頁【趙文章】、第434、495-496、530-531頁【蔡宛靜】、第435-436、497-498、532-537頁【廖嬿茹】、第437-438、499、538-543頁【黃耀邦】、第439、500、544-547頁【黃嵐祺】、第440-441、501、548-553頁【張簡子熙】、第442-443、502-503、554-559頁【紀碧玉】、第444-445、504-505、560-565頁【紀碧雲】、第446-447、506、566-571頁【蔡佩錦】、第448-449、507-508、572-577頁【陳沛蓁】、第450、509-510、578-579頁【王蔓樺】、第451-452、511-512、580-585頁【尤姝婷】、第453-454、513、586-591頁【蹇碧慧】、第455-457、514-515、592-597頁【梁安清】、第458-459、516-517、598-603頁【沈淑雪】、第460-461、518-519、604-609頁【紀汝霓】、第462-463、520-521、610-611頁【陳冠源】、原處分1-2（含裁處書、本處分附件之罰鍰金額計算表、明細表，本院卷第81-147）、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49-234頁）等附卷可稽，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無爭執，應可採為裁判基礎。故本件應審究者，乃王君等45人薪資結構中，關於「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屬於工資？而此則涉及王君等45人間就上開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是否係本於勞動契約關係？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⒉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勞基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該次修正理由固僅謂：「照委員修正動議通過。」然考諸委員提案說明：「謹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本法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而具有『人格從屬性』，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而具有『經濟從屬性』為斷。爰於原條文第6款明定之。」（立法院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2754號議案關係文書)，以及委員修正動議內容所載：「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實務作法，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爰提案修正第6款文字。」等語（立法院公報第108卷第42期第283頁），可見乃係參考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及實務見解而為修正，惟就「從屬性」之定義、內涵及判斷標準，仍未見明文。
　⒊又按針對個案所涉勞務供給契約之屬性是否為「勞動契約」，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解釋文固闡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然參酌理由書第2段所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即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下同）所稱勞動契約。」及第3段所載：「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等語(以上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再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人格從屬性」與勞工身分間之關聯性，乃在於雇主藉由指揮監督勞工提供勞動力之方式，獲得最大勞動價值與生產效益，在雇主對勞動力安排的過程中，勞工在雇主指示中被「客體化」，對於勞工而言，其所提供之勞動力與勞動力所有者(勞工)的人身不可分離、分割，因此雇主支配勞動力即等同支配勞工之人身，勞工之人格從而受雇主支配而具有從屬性，並據此產生社會保護之需要。是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至於學理上所提出之經濟上從屬性、組織上從屬性，均非不得在雇主追求利益之目的而支配勞動力(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下，予以觀察、理解。又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之立法目的，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寬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雖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是故不得逕以上開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等語，然此僅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蓋性質為公法管制規範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固不得直接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但如保險公司為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課予的公法上義務，而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包含工作規則），或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為詳細約定，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該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整體契約內容及勞務給付之實際運作綜合判斷之。
(二)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的法律關係，應定性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按勞務契約之性質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應依契約之實質內容為斷，不得以契約名稱逕予認定。本件就招攬保險部分，原告分別與王君等4人簽訂「承攬合約書」(即系爭承攬契約，本院卷第235-244、247-318、321-332頁)；另陳凰玲、王蔓樺部分，於系爭承攬契約之契約版本（99年7月版）改版後，亦係簽訂「承攬契約書」（下稱105年版契約，本院卷第245-246、319-320頁），前開契約雖名之為「承攬」，惟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仍應依契約實質內容予以判斷，不因契約名稱冠以「承攬」，即得逕認非屬勞動契約，此應先予辨明。
　⒉又系爭承攬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甲方（按：即原告，下同）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而系爭承攬契約除契約本文外，尚包括系爭公告（本院卷第335頁）、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系爭懲處辦法，本院卷第427-433頁）及98年3月1日三業㈤字第00035號公告【修訂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下稱98年系爭考核辦法(本院卷第434頁)；嗣於104年5月25日以(104)三業(五)字第00111號公告修訂業績標準，刪除業績計算方式、新增件數計算方式規定，適用自104年9月起考核者，原考核作業辦法終止適用，下稱104年系爭考核辦法(本院卷第450頁)】等約定或規定，該附件之「注意事項」第1點復載稱：「附件為配合99.07啟用的承攬契約書使用，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等語，而原告嗣即以系爭公告明訂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之相關規定，是上開約定、規定、公告或辦法等，均構成系爭承攬契約的一部分。
　⒊從而，觀諸上開系爭承攬契約可知，就業務員之報酬計算方式及業績考核部分，因原告所屬保險業務員乃係以保險招攬服務為其主要業務內容，其具體服務內容包括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契約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等（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而於業務員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給原告，經原告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業務員即得依原告公告之支給標準領取「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續年度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書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45、319頁)；系爭公告第1點、第2點(本院卷第335頁)】；此外，報酬之計算以及給付方式，業務員應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2項(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書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45、319頁)】。綜上，原告所屬業務員報酬多寡甚或得否維持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招攬保險之業績乃是最重要之因素，業務員並應定期接受原告之業績評量，一旦未能達到業績標準，將遭到原告終止合約，而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復得由原告「視經營狀況需要」或「因業務需要」予以片面修改，業務員並無與原告磋商議定之餘地而須受制於原告。是原告藉由業績考核、終止合約甚或片面決定報酬支給條件等方式，驅使業務員必須致力爭取招攬業績，以獲取報酬及續任業務員之職。業務員從屬於原告經濟目的下提供勞務，而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的一環，自可認定。
　⒋觀諸原告所訂定之系爭懲處辦法附件一所載（本院卷第428-431頁），不僅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明訂應予處分或懲處之違規行為，為進一步詳細規定，且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未規範之違規行為，例如有事實證明業務員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員發生衝突；保戶未繳費而代墊、參加多層次傳銷活動，經制止不聽；代要保人保管保單或印鑑等，另設有「行政記點處分」（包括申誡1次至3次、違紀1點至6點）之規定，累計違紀達一定點數者，並受有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一定期間不得晉陞或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終止所有合約關係等不利處分，原告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正系爭懲處辦法（見該辦法第5點「其他事項」第3項規定，本院卷第427頁），是原告與業務員（包括本案當事人）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之契約關係（即原告所稱「承攬關係」），揆諸前述見解可知，其從屬性判斷，自不能排除上開系爭懲處辦法之相關規定。準此，原告對於所屬業務員具有行使其監督、考核、管理及懲處之權，兩者間具有從屬性關係，應屬無疑。
　⒌原告主張被告如依「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本件縱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且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等語。然而，按於所爭執之勞務供給關係中，如同時存在從屬性與獨立性勞務提供之特徵時，經整體觀察後，如從屬性特徵對於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時，縱有非從屬性勞務供給之特徵存在，仍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屬性判斷。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而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其工作時間自應有相當的彈性，此為保險招攬工作之性質使然，自難據此作為判斷契約屬性之重要標準；更何況，保險業務員有無自己之裝備招攬顧客，以及對於是否、何時、何地或向何人招攬保險，至多僅能說明保險公司在此就專業上未給予指揮監督，但業務員仍不會因為可以決定其所要招攬之客戶，即成為經營保險業務之人而得在市場上與保險公司互為競爭，此僅於業務員有權作出影響企業之經營決策、參與利潤分配規則時，始可能實現。此外，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原告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是否從事招攬、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自不具有從屬性等語，並非可採。
　⒍基於前述，原告與王君等45人固簽署形式上名為「承攬契約」，以規範兩者間關於招攬保險之法律關係，然核其實質內容，仍可見原告藉由指揮監督保險業務員提供勞動力之方式，以遂其經濟目的。是被告認定兩者間成立勞動契約關係，於法並無違誤。
(三)原告又主張王君等45人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等語。本院查：
　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得依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方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工資)，從而成立勞動契約，亦即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酬，則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按：指保險業務員方，下同）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本院卷第245、319頁)】，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並分別載明：「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金（按：續年度服務獎金或報酬）。」「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公司，或於給付之任何款項內逕予扣除，於承攬契約終止後亦同。」（本院卷第335頁），然此僅屬業務員按件領取「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酬」）所應具備的要件，在招攬保險之所得悉數歸屬於原告，王君等45人僅能依原告所訂之報酬標準支領報酬下，王君等45人所承擔原告指稱之「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之勞動契約關係。換言之，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的對價（報酬），即具工資的性質，因而，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以領得報酬，其在制度上自具經常性，至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況「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所提供保險招攬服務而獲取之報酬，而「續年度服務報酬」亦係延續業務員前所提供之保險招攬服務，並因業務員「必須隨時對保戶提供後續服務」之勞務以維繫保險契約之效力而獲得之報酬，均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主張王君等45人所領取之報酬，性質上並非工資等語，亦無可採。
　⒉又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書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再者，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之1就保險業務員不服受停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分者，設有申復、申請覆核程序之規定，其規範意旨在於「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權益，並使受懲處之業務員申訴管道更為周延」，且「為保障業務員權益，使業務員可充分合理陳述，廣納勞工意見」，並於該條第3項規定申訴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業務員代表，如有全國性工會代表，應予納入（參見該條規定之訂定理由），可見上開規定乃主管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業務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然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然亦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並非勞動契約關係。是原告援引上開規定、函文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關於「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之規定，據為有利於己的主張，自有誤會。
　⒊至於原告另比較系爭承攬契約與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而主張系爭承攬契約自非勞動契約等語，然而，原告與業務員間簽訂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屬於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而原告所提其他契約關係，由於兩者工作內容不同（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更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本不得以其他契約內容反推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一百十一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瑕疵之機會。本件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的理由（原處分1之訴願卷第8-17頁、原處分2之訴願卷第9-18頁），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訴願法第58條第2項、第3項規定參照），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原處分1之訴願卷第3-7頁、原處分2之訴願卷第3-8頁），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於王君等45人如附表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王君等45人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乃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如附表所示之各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其聲明所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李明益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高維駿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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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怡慧
附表　　　　　　　　　　　　　　　
		編號

		姓名

		未覈實申報勞工薪資期間

		原處分

		訴願決定



		1

		王偉玲

		109年10月至111年9月、
111年12月至113年3月

		勞動部113年10月1日勞局納字第11301881740號裁處書(處罰鍰新臺幣2,663,380元)

		行政院114年1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45001224號訴願決定書



		2

		鄭光宏

		109年10月至112年8月

		


		




		3

		張修蓉

		110年7月至111年12月、
112年4月至113年1月

		


		




		4

		鄭玄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5

		陳凰玲

		110年4月至113年3月

		


		




		6

		林玟蓉

		109年7月至113年3月

		


		




		7

		謝美雅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8

		鍾秀雅

		109年7月至111年7月

		


		




		9

		洪小茹

		109年11月至110年11月

		


		




		10

		顏語締(原名：顏彙穎)

		110年11月至113年3月

		


		




		11

		王慧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12

		葉書宏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113年3月

		


		




		13

		鄭哲鈞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14

		吳育達

		109年11月至111年12月

		


		




		15

		謝美秋

		111年1月至112年6月

		


		




		16

		陳英豪

		111年7月至113年3月

		


		




		17

		賈玉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18

		鍾宜芳

		109年10月至111年7月

		


		




		19

		廖俊棠

		110年1月至112年4月

		


		




		20

		陳俊佑

		109年7月至113年3月

		


		




		21

		陳守澤
(原名：陳永棋)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2

		蔡采錦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23

		詹秀真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4

		許素美

		112年7月至113年3月

		


		




		25

		洪橋森

		110年10月至113年至3月

		


		




		26

		陳貞儀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7

		廖二洲

		110年4月至111年5月、
111年11月至112年2月

		


		




		28

		李桂瑩

		110年3月至110年12月

		勞動部113年10月29日勞局納字第11301882530號裁處書(處罰鍰新臺幣2,661,128元)

		行政院114年2月2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0408號訴願決定書



		29

		趙文章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0

		蔡宛靜

		110年4月至113年3月

		


		




		31

		廖嬿茹

		110年1月至113年3月

		


		




		32

		黃耀邦

		110年10月至113年3月

		


		




		33

		黃嵐祺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4

		張簡子熙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5

		紀碧玉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6

		紀碧雲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7

		蔡佩錦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8

		陳沛蓁(原名：陳宛秀)

		109年10月至111年6月、
111年9月至111年12月、
112年4月至113年3月

		


		




		39

		王蔓樺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0

		尤姝婷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41

		蹇碧慧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42

		梁安清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3

		沈淑雪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44

		紀汝霓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5

		陳冠源

		110年1月至113年3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230號

114年7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歐怡孜                                    

            陳銘輝              

            陳信安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

年1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45001224號及114年2月20日院臺訴字第1

1450004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被告依據其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

    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如附表所示王偉玲等45人（

    下稱王君等45人）在附表所示違規期間之投保薪資，將投保

    薪資金額以多報少，遂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

    72條第3項前段規定，分別以附表所示裁處書（分別依其編

    號稱原處分1、2，合稱原處分）裁處如附表所示罰鍰。原告

    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訴願駁回，原告仍不服，遂

    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王君等45人分別簽訂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

    ），倘經評估，認業務員適於另外從事行政職務，則另行簽

    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聘僱契約），而王君

    等45人均屬之；亦即，關於從事行政職務（即業務主管）之

    部分，係簽訂僱傭契約，就其等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受

    領之「僱傭薪資」，原告按勞退條例相關規定及相應級距提

    繳退休金，遵法嚴謹而無疏誤或怠慢。依系爭承攬契約第3

    條第1項規定，及該項規定所稱原告就「保險承攬報酬」、

    「服務獎金」……等報酬所為之公告（即原告101年7月1日（1

    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第1項及第2

    項之說明，業務員得從事招攬保險工作，原告則依業務員招

    攬成功之保險商品種類，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給付首年

    度「承攬報酬」，倘要保人於次年度以後繼續服務客戶且要

    保人亦續繳保費，則於續繳保費之特定年度內，另按各該保

    單所相應比例，另再給付「續年度服務獎金」。最高法院10

    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肯認原告與王君等45人簽署之系

    爭承攬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屬聯立契約，相關之權利義務應

    依各該契約書之法律性質分別判斷，且王君等45人依據系爭

    承攬契約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與其

    等招攬保險之勞務不具對價關係，故「承攬報酬」及「續年

    度服務獎金」之性質確屬於承攬報酬無訛。然被告因王君等

    45人檢舉，即逕行將王君等45人依系爭承攬契約所領取、非

    屬工資性質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認定為工

    資，並以王君等45人各於如原處分「月提繳工資明細表」所

    載期間之投保薪資有未竅實申報之情事，依勞保條例第72條

    第3項對原告處以短報之保險費金額4倍之鉅額罰鍰，顯係違

    誤。

(二)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並

    不足以作為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是否為勞動契約之判斷，

    於人格從屬性上，著重於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在人格自由發展

    上之意義，於經濟從屬性上，則以企業風險負擔為論據，而

    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

    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姑且不論就王君等45人相關之

    監督，係原告及王君等45人互相履行公法上義務之結果，原

    處分及訴願決定於未具體指明該等業務員何一實際履約行為

    合致其所認定之勞動契約要件前，即逕以與本案無關之法院

    判決之認定結果而稱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無疑以行政

    機關之解釋形成契約類型。倘比對系爭承攬契約與系爭聘僱

    契約之内容，系爭聘僱契約將勞務内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

    、出勤及考核、業務員之義務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

    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顯見該等約定為系爭聘僱契約重要之

    點，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承攬契約，是依前述最高行政

    法院所揭示之判斷標準，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

    另有純屬僱傭關係之業務員，即電銷人員，電銷人員之主要

    工作亦係推銷保單，也當然必須具備業務員資格，而比對原

    告與電銷人員所簽署之勞動契約及系爭承攬契約之內容，系

    爭承攬契約未指定工作内容、未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連休

    假都無約定、也未約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義務，當非

    勞動契約無疑。

(三)釋字第740號解釋已明白揭橥：「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 

    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二條

     第六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

    否 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

    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

    其報 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

    據。」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亦明文：「業務

    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更於102年3月

    22日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43170號函揭示保險業務員管理

    規則之規範目的，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是原處分無

    視系爭承攬契約内並無約定工作時間地點、任憑業務員自行

    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且領取多少報酬完全取決於業務員招

    攬保單所收受之保險費為計算等情，僅以原告履行保險業務

    員管理規則對於業務員管理監督之要求，即認定系爭承攬契

    約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及第9條之違誤。

(四)依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設計每一個

    保險商品時，必須於說明書中計算包括附加費用率在内之事

    項，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應反映各項成

    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

    因此，被告用以認定為勞動契約依據之保險承攬報酬、服務

    獎金中之給付比例，實為原告遵從前述規範而訂定的佣金給

    付標準，之所以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係為符合

    金管會所要求之風險胃納，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再者，

    原告亦屬金融服務業，適用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之規範

    ，是訴願決定所稱原告得片面修改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云云，

    係原告對公平待客原則第六大項酬金衡平原則之具體展現。

(五)詳觀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内容，並非王君等45人交

    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原告後，其等即可取得

    承攬報酬，尚須經原告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所規定

    之核保程序評估各項要素均具備、同意承保，且所招攬的保

    單經過十天之撤銷期間未被要保人撤銷，亦即契約效力確定

    後，王君等45人始得依照原告於受前述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

    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之報酬領取辦法領取報酬；換言之，

    並非王君等45人一完成招攬行為不論保單有無成立均可領取

    承攬報酬，尚繫諸原告核保過程、要保人之行為而定，尚非

    「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要非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至於續年

    度服務獎金，除王君等45人持續為原告所屬之業務員外、仍

    須保戶持續繳交保費始得領取，並非業務員勞務之對價、亦

    非業務員可當然取得者，同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

    。

(六)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之系爭承攬契約不具備人格從屬性、經

    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

　⒈原告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王君等45人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

    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抑有進者，是否從事、向誰招攬保

    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凡此，

    均與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之判斷要素不符，難據此認定具

    有從屬性。且王君等45人依管理規則之規定，亦負有「專 

    為所屬公司從事保險招攬」、「親視親簽」、「從事保險招

    攬時須表明為所屬公司所為」等義務，因此，被告所指稱之

    從屬性，另一方面也是業務員履行公法上義務之結果，被告

    罔顧保險業之特殊性而逕自機械化認定，當屬違誤。

  ⒉原告並非「不論工作有無成果，都會計給報酬」，遑論原告

    並未給付王君等45人固定薪資或一定底薪、亦未要求業務員

    如何推銷保單，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多寡完全繫諸於業務員個

    人招攬成功之保單及保費高低。縱使保單成立，然事後保單

    如因各種原因自始無效或撤銷，則業務員不得保有原先所領

    取之承攬報酬，須返還予原告，此即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

    風險，非如一般勞工般不論工作有無成果均得領取薪資，且

    公司之賺賠原則上與一般勞工無關。雖原告於全國設有各通

    訊處，惟各通訊處實際上是為方便業務員遞送所招攬之保單

    或為保戶辦理契約變更等保戶服務事項等而設置，且原告並

    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

    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被告以事業單位是否可片面

    變更報酬標準而認定系爭承攬契約具有勞動契約之要素，顯

    係未慮及保險業之特性，淪為行政機關之恣意。

  ⒊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三類係規定：「凡公、教、軍、警

    、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均屬薪資所得，

    可知薪資扣繳者並非僅限於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則被告以

    此認定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亦屬違誤。若再以勞動部

    頒布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王君等45

    人勉強符合之項目僅佔該表25項内容之9項，連三分之一都

    不到，再依檢核表之說明，從屬性並非全有或全無，而是高

    低之比較，故縱本件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

    不具備高度從屬性。

(七)各原處分僅於說明載稱貴單位被保險人薪資，按「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其投保薪資應申報若干元，而貴單

    位為其申報若干元，依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

    鍰云云。惟細繹各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

    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

    」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

    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揆

    諸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4號判決意旨，各原處分顯

    難認已臻至明確，而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關於行政行為

    必須明確、同法第96條關於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及理由

    等規定而應予以撤銷。

(八)並聲明：如附表所示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一)在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後，行政法院多數見解肯

    認，保險公司與所屬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後：原告部分，參鈞院112年度

    訴字第997號判決；元大人壽公司部分，參最高行政法院108

    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南山人壽公司部分，參鈞院109年度

    訴字第926號判決；富邦產險公司部分，參鈞院107年度簡上

    字第89號判決。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鈞院100年度簡字第396號判

    決明揭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大都會公司人壽與保險業務員間

    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獲致之報酬，實質上即為工資。鈞

    院99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亦認定保誠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

    員間為勞動契約，業務員領取的佣金為工資，後經最高行政

    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16號駁回雇主之上訴而告確定。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簡字第269號判決認定與原告同為保險

    業之臺灣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為勞動契約關係，其獲致之

    報酬及佣金，實質上均為工資。並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

    字第3239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二)原告與保險業務員間契約定性部分，前亦經行政法院判決肯

    認為勞動契約關係，並認為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各有其審認

    權限，得各本其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分別作不同之認定。

    參鈞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判決指出有關民事與行政法院

    可分別本於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做不同認定部分，另有最高

    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230號判決要旨可參。

(三)依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系爭承攬契約約定及參系爭聘僱契約

    等內容，兩造間係屬勞動契約關係無疑：

　⒈參系爭承攬契約第5條：「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不

    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

    規定。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顯示原告對王君等45

    人具指揮監督之實質。

　⒉王君等45人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及議價空間，必須單方聽

    從原告公司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此參系爭公告

    予全體業務員內容，顯示原告具報酬決定權並有片面調整承

    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權限，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辦

    法履行，從屬性色彩明確。

　⒊王君等45人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此參系爭承攬契約

    第2條規定，王君等45人之職責為解釋原告公司之保險商品

    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公司

    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第一期保險費，足見王君等

    45人係依指示履行與原告間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債務內容，

    對於第三人執行如上之「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說

    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要保單」等服務。

　⒋王君等45人於擔任業務員期間，須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之

    訓練及輔導，並須受業務主管督導，以達到原告公司所訂考

    核標準，並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此參系爭聘僱契約第2

    條第1項，業務主管既負有上揭「督導」業務員之責，相對

    地，業務員亦具「受」業務主管督導之責，顯示業務員須接

    受原告公司所屬主管之管理與指示，且與其他業務員暨業務

    主管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而如業務員業績未達原告

    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則須面臨遭終止契約之不

    利益。

　⒌王君等45人須接受原告公司評量，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

    此參系爭承攬契約第5條顯示原告公司對王君等45人有評量

    權限及要求業績最低標準之管理實質。

　⒍綜上，王君等45人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且負有遵守原

    告所訂最低評量標準義務，並須為原告公司招攬保險、持續

    提供保戶服務，而受領原告公司給付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

    險的首期報酬）、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

    之給付），並負有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訓練、輔導、管理

    、指揮監督之義務，並與業務主管及其他業務員與行政同仁

    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彼此分工合作，是係屬勞基法

    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無疑。

　⒎另方面，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的

    需求，從而其工作地點及時間較為彈性，然此為工作性質使

    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上開王君等45人與原告間為

    勞動契約關係之實質。再且，原告公司有權為業務員訂定業

    績最低標準，業務員並應依原告公司之指示提供勞務，而全

    力達成招攬保險及繼續為保戶提供之責任，而不得自由決定

    勞務給付方式，且原告公司係以人身保險業為業，而王君等

    45人則係負責為原告公司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

    服務)，又王君等45人只要提供勞務達到系爭公告之承攬報

    酬與服務獎金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公司給付之勞務對

    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再再顯示王君等45人與原告

    公司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四)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即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

    2條第3款之工資：王君等45人於招攬保單成立且客戶繳納保

    費後，即可領取承攬報酬；而王君等45人繼續為原告所屬保

    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服務獎金，此等給付均係王君等45人

    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等勞務後，自雇主即原告公司

    處獲得的勞務對價，系爭公告內容亦具有制度上經常性，因

    此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無訛，被

    告所為原處分，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另參本院111年度訴

    字第27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

    訴訟判決、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亦均肯認原告公司之

    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五)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參原處分之記載，

    已列名行政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無原告

    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等規定情事。另依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本件而言，前已有多件行政法院

    判決肯認原告依據系爭公告給付予所屬業務員之承攬報酬、

    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而依原告提供的王君

    等45人薪資單並比對原告勞保投保情形，顯示原告已將部分

    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

    未納入工資據以申報調整王君等45人之投保薪資，是原告客

    觀上違反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等規定之事實已甚明確，是

    被告於作成處分前未予陳述意見，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

    序法第102條規定情事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有王君等45人之勞保個人異動查詢

    、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明細、業務人

    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164-165、251-252、289-29

    4頁【王偉玲】、第166-167、253、295-300頁【鄭光宏】、

    第169-170、254、301-302頁【張修蓉】、第171-172、255-

    256、303-308頁【鄭玄明】、第173、257-258、309-310頁

    【陳凰玲】、第174-175、259-260、311-316頁【林玟蓉】

    、第176-177、261、317-320頁【謝美雅】、第178-179、26

    2、321-324頁【鍾秀雅】、第180-181、263、325-328頁【

    洪小茹】、第182-183、264、329-334頁【顏語締】、第184

    -185、265-266、335-342頁【王慧美】、第186-184、267-2

    68、343-346頁【葉書宏】、第188、269、347-348頁【鄭哲

    鈞】、第189、270、349-350頁【吳育達】、第190-191、27

    1、351-356頁【謝美秋】、第192、272、357-362頁【陳英

    豪】、第193-195、273-274、363-370頁【賈玉美】、第196

    -197、275、371-374頁【鍾宜芳】、第198-199、276、375-

    380頁【廖俊棠】、第200-201、277-278、381-388頁【陳俊

    佑】、第202-204、279-280、389-396頁【陳守澤】、第205

    -206、281、397-402頁【蔡采錦】、第207-208、282-283、

    403-404頁【詹秀真】、第209-210、284、405-412頁【許素

    美】、第211、285、413-418頁【洪橋森】、第212、286-28

    7、419-422頁【陳貞儀】、第213-214、288、423-424頁【

    廖二洲】、第430-431、492、522-523頁【李桂瑩】、第432

    -433、493-494、524-529頁【趙文章】、第434、495-496、

    530-531頁【蔡宛靜】、第435-436、497-498、532-537頁【

    廖嬿茹】、第437-438、499、538-543頁【黃耀邦】、第439

    、500、544-547頁【黃嵐祺】、第440-441、501、548-553

    頁【張簡子熙】、第442-443、502-503、554-559頁【紀碧

    玉】、第444-445、504-505、560-565頁【紀碧雲】、第446

    -447、506、566-571頁【蔡佩錦】、第448-449、507-508、

    572-577頁【陳沛蓁】、第450、509-510、578-579頁【王蔓

    樺】、第451-452、511-512、580-585頁【尤姝婷】、第453

    -454、513、586-591頁【蹇碧慧】、第455-457、514-515、

    592-597頁【梁安清】、第458-459、516-517、598-603頁【

    沈淑雪】、第460-461、518-519、604-609頁【紀汝霓】、

    第462-463、520-521、610-611頁【陳冠源】、原處分1-2（

    含裁處書、本處分附件之罰鍰金額計算表、明細表，本院卷

    第81-147）、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49-234頁）等附卷可稽

    ，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無爭執，應可採為裁判基礎。故本件

    應審究者，乃王君等45人薪資結構中，關於「承攬報酬」、

    「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屬於工資？而此則涉及王君等45人

    間就上開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是否係本於勞動契約關係？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月投保薪資，係

    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

    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

    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

    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

    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

    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

    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

    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

    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

    ：「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

    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⒉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

    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

    款於勞基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

    義如左：…。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

    之契約。」其該次修正理由固僅謂：「照委員修正動議通過

    。」然考諸委員提案說明：「謹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

    意旨，本法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

    務給付之方式而具有『人格從屬性』，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而

    具有『經濟從屬性』為斷。爰於原條文第6款明定之。」（立

    法院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2754號議案關係文書)，以及

    委員修正動議內容所載：「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

    關及司法機關之實務作法，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

    特徵以為判斷，爰提案修正第6款文字。」等語（立法院公

    報第108卷第42期第283頁），可見乃係參考司法院釋字第74

    0號解釋意旨及實務見解而為修正，惟就「從屬性」之定義

    、內涵及判斷標準，仍未見明文。

　⒊又按針對個案所涉勞務供給契約之屬性是否為「勞動契約」

    ，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解釋文固闡釋：「保險業務員

    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

    基準法第2條第6款（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

    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

    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

    （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

    為斷」，然參酌理由書第2段所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

    ，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

    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

    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

    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

    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

    爭規定一（按：即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下同）所

    稱勞動契約。」及第3段所載：「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

    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

    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

    、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

    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

    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

    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

    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

    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等

    語(以上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

    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

    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

    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再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

    人格從屬性」與勞工身分間之關聯性，乃在於雇主藉由指揮

    監督勞工提供勞動力之方式，獲得最大勞動價值與生產效益

    ，在雇主對勞動力安排的過程中，勞工在雇主指示中被「客

    體化」，對於勞工而言，其所提供之勞動力與勞動力所有者

    (勞工)的人身不可分離、分割，因此雇主支配勞動力即等同

    支配勞工之人身，勞工之人格從而受雇主支配而具有從屬性

    ，並據此產生社會保護之需要。是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

    ，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

    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

    至於學理上所提出之經濟上從屬性、組織上從屬性，均非不

    得在雇主追求利益之目的而支配勞動力(對於勞工之指揮監

    督)下，予以觀察、理解。又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

    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憲法第153條第

    1項規定參照)之立法目的，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

    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

    應寬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

    字第95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雖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

    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

    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

    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

    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

    ，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

    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是故不得逕以上開管理規則作為保

    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

    」等語，然此僅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

    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

    體契約而定之旨。蓋性質為公法管制規範之保險業務員管理

    規則，固不得直接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

    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但如保險公司為執行保險業務員

    管理規則所課予的公法上義務，而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包

    含工作規則），或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為詳細約定，則保險業

    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該契約約定之檢視

    。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

    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

    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整體契約內容及勞務給

    付之實際運作綜合判斷之。

(二)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的法律關係，應定性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按勞務契約之性質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應依契約之

    實質內容為斷，不得以契約名稱逕予認定。本件就招攬保險

    部分，原告分別與王君等4人簽訂「承攬合約書」(即系爭承

    攬契約，本院卷第235-244、247-318、321-332頁)；另陳凰

    玲、王蔓樺部分，於系爭承攬契約之契約版本（99年7月版

    ）改版後，亦係簽訂「承攬契約書」（下稱105年版契約，

    本院卷第245-246、319-320頁），前開契約雖名之為「承攬

    」，惟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仍應依契約實質內容予以

    判斷，不因契約名稱冠以「承攬」，即得逕認非屬勞動契約

    ，此應先予辨明。

　⒉又系爭承攬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甲方（按：即原告

    ，下同）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

    如有附件，亦同。」而系爭承攬契約除契約本文外，尚包括

    系爭公告（本院卷第335頁）、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

    系爭懲處辦法，本院卷第427-433頁）及98年3月1日三業㈤

    字第00035號公告【修訂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下稱98

    年系爭考核辦法(本院卷第434頁)；嗣於104年5月25日以(10

    4)三業(五)字第00111號公告修訂業績標準，刪除業績計算

    方式、新增件數計算方式規定，適用自104年9月起考核者，

    原考核作業辦法終止適用，下稱104年系爭考核辦法(本院卷

    第450頁)】等約定或規定，該附件之「注意事項」第1點復

    載稱：「附件為配合99.07啟用的承攬契約書使用，日後附

    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等語，

    而原告嗣即以系爭公告明訂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

    業績獎金之相關規定，是上開約定、規定、公告或辦法等，

    均構成系爭承攬契約的一部分。

　⒊從而，觀諸上開系爭承攬契約可知，就業務員之報酬計算方

    式及業績考核部分，因原告所屬保險業務員乃係以保險招攬

    服務為其主要業務內容，其具體服務內容包括解釋保險商品

    內容及保險契約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

    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等（系爭承攬契

    約第2條，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

    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

    、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

    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

    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

    頁）；而於業務員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給原告

    ，經原告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業務員即得依原告公

    告之支給標準領取「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

    」、「續年度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系

    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

    、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

    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

    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

    、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

    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書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4

    5、319頁)；系爭公告第1點、第2點(本院卷第335頁)】；此

    外，報酬之計算以及給付方式，業務員應依修改內容領取報

    酬【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2項(本院卷第235、237、239、24

    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

    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

    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

    、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

    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書第3條第1項(本院

    卷第245、319頁)】。綜上，原告所屬業務員報酬多寡甚或

    得否維持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招攬保險之業績乃是最重要

    之因素，業務員並應定期接受原告之業績評量，一旦未能達

    到業績標準，將遭到原告終止合約，而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

    式，復得由原告「視經營狀況需要」或「因業務需要」予以

    片面修改，業務員並無與原告磋商議定之餘地而須受制於原

    告。是原告藉由業績考核、終止合約甚或片面決定報酬支給

    條件等方式，驅使業務員必須致力爭取招攬業績，以獲取報

    酬及續任業務員之職。業務員從屬於原告經濟目的下提供勞

    務，而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的一環，自可認定。

　⒋觀諸原告所訂定之系爭懲處辦法附件一所載（本院卷第428-4

    31頁），不僅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明訂應予處分或懲處

    之違規行為，為進一步詳細規定，且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所未規範之違規行為，例如有事實證明業務員態度不佳與公

    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員發生衝突；保戶未繳費

    而代墊、參加多層次傳銷活動，經制止不聽；代要保人保管

    保單或印鑑等，另設有「行政記點處分」（包括申誡1次至3

    次、違紀1點至6點）之規定，累計違紀達一定點數者，並受

    有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一定期間不得晉陞或參

    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終止所有合約關係

    等不利處分，原告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正系爭懲處辦

    法（見該辦法第5點「其他事項」第3項規定，本院卷第427

    頁），是原告與業務員（包括本案當事人）間關於招攬保險

    部分之契約關係（即原告所稱「承攬關係」），揆諸前述見

    解可知，其從屬性判斷，自不能排除上開系爭懲處辦法之相

    關規定。準此，原告對於所屬業務員具有行使其監督、考核

    、管理及懲處之權，兩者間具有從屬性關係，應屬無疑。

　⒌原告主張被告如依「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

    ，本件縱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

    從屬性；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

    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且系爭承

    攬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等語。然而，按於

    所爭執之勞務供給關係中，如同時存在從屬性與獨立性勞務

    提供之特徵時，經整體觀察後，如從屬性特徵對於整體勞務

    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時，縱有非從屬性勞務供給之特徵存在

    ，仍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屬性判斷。雇主對於工作時

    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

    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

    的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

    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外

    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

    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

    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

    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

    成功招攬之機會，而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業務員

    從事保險招攬工作，其工作時間自應有相當的彈性，此為保

    險招攬工作之性質使然，自難據此作為判斷契約屬性之重要

    標準；更何況，保險業務員有無自己之裝備招攬顧客，以及

    對於是否、何時、何地或向何人招攬保險，至多僅能說明保

    險公司在此就專業上未給予指揮監督，但業務員仍不會因為

    可以決定其所要招攬之客戶，即成為經營保險業務之人而得

    在市場上與保險公司互為競爭，此僅於業務員有權作出影響

    企業之經營決策、參與利潤分配規則時，始可能實現。此外

    ，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事證

    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務員、

    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關係。是

    原告主張其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原告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

    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是否從事招攬、向誰招攬保單均依

    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自不具有從屬

    性等語，並非可採。

　⒍基於前述，原告與王君等45人固簽署形式上名為「承攬契約

    」，以規範兩者間關於招攬保險之法律關係，然核其實質內

    容，仍可見原告藉由指揮監督保險業務員提供勞動力之方式

    ，以遂其經濟目的。是被告認定兩者間成立勞動契約關係，

    於法並無違誤。

(三)原告又主張王君等45人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並非勞

    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等語。本院查：

　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得依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方式

    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工資)，從而成立勞動契約，

    亦即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酬，則

    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

    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

    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

    定：「乙方（按：指保險業務員方，下同）交付保戶簽妥之

    要保書及首期保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

    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

    金』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本院卷第235、237、239

    、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

    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

    、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

    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

    3、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本院卷第245、3

    19頁)】，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並分別載明：「保單因繳

    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

    金（按：續年度服務獎金或報酬）。」「保單因故取消、或

    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

    獎金應返還予公司，或於給付之任何款項內逕予扣除，於承

    攬契約終止後亦同。」（本院卷第335頁），然此僅屬業務

    員按件領取「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

    度服務報酬」）所應具備的要件，在招攬保險之所得悉數歸

    屬於原告，王君等45人僅能依原告所訂之報酬標準支領報酬

    下，王君等45人所承擔原告指稱之「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

    風險」，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

    告與王君等45人間之勞動契約關係。換言之，如在制度上通

    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的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的性質，因而，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

    標準，即可以領得報酬，其在制度上自具經常性，至其給付

    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況「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所提供保

    險招攬服務而獲取之報酬，而「續年度服務報酬」亦係延續

    業務員前所提供之保險招攬服務，並因業務員「必須隨時對

    保戶提供後續服務」之勞務以維繫保險契約之效力而獲得之

    報酬，均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主張王君等45人所領取之

    報酬，性質上並非工資等語，亦無可採。

　⒉又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

    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

    會102年3月22日書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

    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

    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

    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

    …之規定，以釐清該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

    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

    逕為引用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

    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

    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

    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

    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

    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再者，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

    第19條之1就保險業務員不服受停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

    分者，設有申復、申請覆核程序之規定，其規範意旨在於「

    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權益，並使受懲處之業務員申訴管

    道更為周延」，且「為保障業務員權益，使業務員可充分合

    理陳述，廣納勞工意見」，並於該條第3項規定申訴委員會

    之組成，應包含業務員代表，如有全國性工會代表，應予納

    入（參見該條規定之訂定理由），可見上開規定乃主管機關

    考量保險從業人員（業務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

    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然無上開規

    定之適用，然亦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契

    約關係並非勞動契約關係。是原告援引上開規定、函文及保

    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關於「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

    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之規定，據為有利於己的主張，自有誤

    會。

　⒊至於原告另比較系爭承攬契約與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而主

    張系爭承攬契約自非勞動契約等語，然而，原告與業務員間

    簽訂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屬於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而

    原告所提其他契約關係，由於兩者工作內容不同（尤其是電

    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

    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更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

    工作，全然不同，本不得以其他契約內容反推系爭承攬契約

    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

    等語。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

    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

    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

    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

    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

    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

    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

    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

    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

    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一百十一條規定而

    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二款至第五

    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

    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

    補正瑕疵之機會。本件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

    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

    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的理由（原處分1之訴願卷第8-17頁、

    原處分2之訴願卷第9-18頁），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

    （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訴願法第58條第2項、

    第3項規定參照），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原處

    分1之訴願卷第3-7頁、原處分2之訴願卷第3-8頁），經訴願

    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

    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

    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

    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於王君等

    45人如附表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

    實申報而將王君等45人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乃依勞保條例第

    72條第3項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

    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如附表所示之各原處分，認事用法均

    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

    其聲明所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

    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李明益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高維駿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李怡慧

附表　　　　　　　　　　　　　　　

編號 姓名 未覈實申報勞工薪資期間 原處分 訴願決定 1 王偉玲 109年10月至111年9月、 111年12月至113年3月 勞動部113年10月1日勞局納字第11301881740號裁處書(處罰鍰新臺幣2,663,380元) 行政院114年1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45001224號訴願決定書 2 鄭光宏 109年10月至112年8月   3 張修蓉 110年7月至111年12月、 112年4月至113年1月   4 鄭玄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5 陳凰玲 110年4月至113年3月   6 林玟蓉 109年7月至113年3月   7 謝美雅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8 鍾秀雅 109年7月至111年7月   9 洪小茹 109年11月至110年11月   10 顏語締(原名：顏彙穎) 110年11月至113年3月   11 王慧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12 葉書宏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113年3月   13 鄭哲鈞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14 吳育達 109年11月至111年12月   15 謝美秋 111年1月至112年6月   16 陳英豪 111年7月至113年3月   17 賈玉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18 鍾宜芳 109年10月至111年7月   19 廖俊棠 110年1月至112年4月   20 陳俊佑 109年7月至113年3月   21 陳守澤 (原名：陳永棋)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2 蔡采錦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23 詹秀真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4 許素美 112年7月至113年3月   25 洪橋森 110年10月至113年至3月   26 陳貞儀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7 廖二洲 110年4月至111年5月、 111年11月至112年2月   28 李桂瑩 110年3月至110年12月 勞動部113年10月29日勞局納字第11301882530號裁處書(處罰鍰新臺幣2,661,128元) 行政院114年2月2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0408號訴願決定書 29 趙文章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0 蔡宛靜 110年4月至113年3月   31 廖嬿茹 110年1月至113年3月   32 黃耀邦 110年10月至113年3月   33 黃嵐祺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4 張簡子熙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5 紀碧玉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6 紀碧雲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7 蔡佩錦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8 陳沛蓁(原名：陳宛秀) 109年10月至111年6月、 111年9月至111年12月、 112年4月至113年3月   39 王蔓樺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0 尤姝婷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41 蹇碧慧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42 梁安清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3 沈淑雪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44 紀汝霓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5 陳冠源 110年1月至113年3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230號
114年7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歐怡孜                                    
            陳銘輝              
            陳信安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45001224號及114年2月2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04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被告依據其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如附表所示王偉玲等45人（下稱王君等45人）在附表所示違規期間之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遂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分別以附表所示裁處書（分別依其編號稱原處分1、2，合稱原處分）裁處如附表所示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訴願駁回，原告仍不服，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王君等45人分別簽訂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倘經評估，認業務員適於另外從事行政職務，則另行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聘僱契約），而王君等45人均屬之；亦即，關於從事行政職務（即業務主管）之部分，係簽訂僱傭契約，就其等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受領之「僱傭薪資」，原告按勞退條例相關規定及相應級距提繳退休金，遵法嚴謹而無疏誤或怠慢。依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規定，及該項規定所稱原告就「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等報酬所為之公告（即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第1項及第2項之說明，業務員得從事招攬保險工作，原告則依業務員招攬成功之保險商品種類，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給付首年度「承攬報酬」，倘要保人於次年度以後繼續服務客戶且要保人亦續繳保費，則於續繳保費之特定年度內，另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另再給付「續年度服務獎金」。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肯認原告與王君等45人簽署之系爭承攬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屬聯立契約，相關之權利義務應依各該契約書之法律性質分別判斷，且王君等45人依據系爭承攬契約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與其等招攬保險之勞務不具對價關係，故「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之性質確屬於承攬報酬無訛。然被告因王君等45人檢舉，即逕行將王君等45人依系爭承攬契約所領取、非屬工資性質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認定為工資，並以王君等45人各於如原處分「月提繳工資明細表」所載期間之投保薪資有未竅實申報之情事，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對原告處以短報之保險費金額4倍之鉅額罰鍰，顯係違誤。
(二)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並不足以作為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是否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於人格從屬性上，著重於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在人格自由發展上之意義，於經濟從屬性上，則以企業風險負擔為論據，而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姑且不論就王君等45人相關之監督，係原告及王君等45人互相履行公法上義務之結果，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於未具體指明該等業務員何一實際履約行為合致其所認定之勞動契約要件前，即逕以與本案無關之法院判決之認定結果而稱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無疑以行政機關之解釋形成契約類型。倘比對系爭承攬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之内容，系爭聘僱契約將勞務内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出勤及考核、業務員之義務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顯見該等約定為系爭聘僱契約重要之點，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承攬契約，是依前述最高行政法院所揭示之判斷標準，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另有純屬僱傭關係之業務員，即電銷人員，電銷人員之主要工作亦係推銷保單，也當然必須具備業務員資格，而比對原告與電銷人員所簽署之勞動契約及系爭承攬契約之內容，系爭承攬契約未指定工作内容、未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連休假都無約定、也未約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義務，當非勞動契約無疑。
(三)釋字第740號解釋已明白揭橥：「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 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二條 第六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 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 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亦明文：「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更於102年3月22日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43170號函揭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範目的，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是原處分無視系爭承攬契約内並無約定工作時間地點、任憑業務員自行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且領取多少報酬完全取決於業務員招攬保單所收受之保險費為計算等情，僅以原告履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對於業務員管理監督之要求，即認定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及第9條之違誤。
(四)依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設計每一個保險商品時，必須於說明書中計算包括附加費用率在内之事項，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因此，被告用以認定為勞動契約依據之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中之給付比例，實為原告遵從前述規範而訂定的佣金給付標準，之所以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係為符合金管會所要求之風險胃納，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再者，原告亦屬金融服務業，適用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之規範，是訴願決定所稱原告得片面修改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云云，係原告對公平待客原則第六大項酬金衡平原則之具體展現。
(五)詳觀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内容，並非王君等45人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原告後，其等即可取得承攬報酬，尚須經原告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所規定之核保程序評估各項要素均具備、同意承保，且所招攬的保單經過十天之撤銷期間未被要保人撤銷，亦即契約效力確定後，王君等45人始得依照原告於受前述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之報酬領取辦法領取報酬；換言之，並非王君等45人一完成招攬行為不論保單有無成立均可領取承攬報酬，尚繫諸原告核保過程、要保人之行為而定，尚非「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要非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至於續年度服務獎金，除王君等45人持續為原告所屬之業務員外、仍須保戶持續繳交保費始得領取，並非業務員勞務之對價、亦非業務員可當然取得者，同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
(六)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之系爭承攬契約不具備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
　⒈原告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王君等45人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抑有進者，是否從事、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凡此，均與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之判斷要素不符，難據此認定具有從屬性。且王君等45人依管理規則之規定，亦負有「專 為所屬公司從事保險招攬」、「親視親簽」、「從事保險招攬時須表明為所屬公司所為」等義務，因此，被告所指稱之從屬性，另一方面也是業務員履行公法上義務之結果，被告罔顧保險業之特殊性而逕自機械化認定，當屬違誤。
  ⒉原告並非「不論工作有無成果，都會計給報酬」，遑論原告並未給付王君等45人固定薪資或一定底薪、亦未要求業務員如何推銷保單，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多寡完全繫諸於業務員個人招攬成功之保單及保費高低。縱使保單成立，然事後保單如因各種原因自始無效或撤銷，則業務員不得保有原先所領取之承攬報酬，須返還予原告，此即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非如一般勞工般不論工作有無成果均得領取薪資，且公司之賺賠原則上與一般勞工無關。雖原告於全國設有各通訊處，惟各通訊處實際上是為方便業務員遞送所招攬之保單或為保戶辦理契約變更等保戶服務事項等而設置，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被告以事業單位是否可片面變更報酬標準而認定系爭承攬契約具有勞動契約之要素，顯係未慮及保險業之特性，淪為行政機關之恣意。
  ⒊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三類係規定：「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均屬薪資所得，可知薪資扣繳者並非僅限於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則被告以此認定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亦屬違誤。若再以勞動部頒布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王君等45人勉強符合之項目僅佔該表25項内容之9項，連三分之一都不到，再依檢核表之說明，從屬性並非全有或全無，而是高低之比較，故縱本件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
(七)各原處分僅於說明載稱貴單位被保險人薪資，按「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其投保薪資應申報若干元，而貴單位為其申報若干元，依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云云。惟細繹各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揆諸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4號判決意旨，各原處分顯難認已臻至明確，而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關於行政行為必須明確、同法第96條關於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及理由等規定而應予以撤銷。
(八)並聲明：如附表所示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一)在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後，行政法院多數見解肯認，保險公司與所屬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後：原告部分，參鈞院112年度訴字第997號判決；元大人壽公司部分，參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南山人壽公司部分，參鈞院109年度訴字第926號判決；富邦產險公司部分，參鈞院107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鈞院100年度簡字第396號判決明揭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大都會公司人壽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獲致之報酬，實質上即為工資。鈞院99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亦認定保誠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業務員領取的佣金為工資，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16號駁回雇主之上訴而告確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簡字第269號判決認定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臺灣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為勞動契約關係，其獲致之報酬及佣金，實質上均為工資。並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3239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二)原告與保險業務員間契約定性部分，前亦經行政法院判決肯認為勞動契約關係，並認為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各有其審認權限，得各本其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分別作不同之認定。參鈞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判決指出有關民事與行政法院可分別本於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做不同認定部分，另有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230號判決要旨可參。
(三)依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系爭承攬契約約定及參系爭聘僱契約等內容，兩造間係屬勞動契約關係無疑：
　⒈參系爭承攬契約第5條：「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顯示原告對王君等45人具指揮監督之實質。
　⒉王君等45人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及議價空間，必須單方聽從原告公司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此參系爭公告予全體業務員內容，顯示原告具報酬決定權並有片面調整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權限，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辦法履行，從屬性色彩明確。
　⒊王君等45人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此參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規定，王君等45人之職責為解釋原告公司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公司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第一期保險費，足見王君等45人係依指示履行與原告間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債務內容，對於第三人執行如上之「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要保單」等服務。
　⒋王君等45人於擔任業務員期間，須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之訓練及輔導，並須受業務主管督導，以達到原告公司所訂考核標準，並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此參系爭聘僱契約第2條第1項，業務主管既負有上揭「督導」業務員之責，相對地，業務員亦具「受」業務主管督導之責，顯示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所屬主管之管理與指示，且與其他業務員暨業務主管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而如業務員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則須面臨遭終止契約之不利益。
　⒌王君等45人須接受原告公司評量，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此參系爭承攬契約第5條顯示原告公司對王君等45人有評量權限及要求業績最低標準之管理實質。
　⒍綜上，王君等45人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且負有遵守原告所訂最低評量標準義務，並須為原告公司招攬保險、持續提供保戶服務，而受領原告公司給付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之給付），並負有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訓練、輔導、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並與業務主管及其他業務員與行政同仁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彼此分工合作，是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無疑。
　⒎另方面，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的需求，從而其工作地點及時間較為彈性，然此為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上開王君等45人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之實質。再且，原告公司有權為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業務員並應依原告公司之指示提供勞務，而全力達成招攬保險及繼續為保戶提供之責任，而不得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且原告公司係以人身保險業為業，而王君等45人則係負責為原告公司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又王君等45人只要提供勞務達到系爭公告之承攬報酬與服務獎金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公司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再再顯示王君等45人與原告公司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四)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即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王君等45人於招攬保單成立且客戶繳納保費後，即可領取承攬報酬；而王君等45人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服務獎金，此等給付均係王君等45人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等勞務後，自雇主即原告公司處獲得的勞務對價，系爭公告內容亦具有制度上經常性，因此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無訛，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另參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訴訟判決、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亦均肯認原告公司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五)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參原處分之記載，已列名行政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等規定情事。另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本件而言，前已有多件行政法院判決肯認原告依據系爭公告給付予所屬業務員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而依原告提供的王君等45人薪資單並比對原告勞保投保情形，顯示原告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據以申報調整王君等45人之投保薪資，是原告客觀上違反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等規定之事實已甚明確，是被告於作成處分前未予陳述意見，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情事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有王君等45人之勞保個人異動查詢、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明細、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164-165、251-252、289-294頁【王偉玲】、第166-167、253、295-300頁【鄭光宏】、第169-170、254、301-302頁【張修蓉】、第171-172、255-256、303-308頁【鄭玄明】、第173、257-258、309-310頁【陳凰玲】、第174-175、259-260、311-316頁【林玟蓉】、第176-177、261、317-320頁【謝美雅】、第178-179、262、321-324頁【鍾秀雅】、第180-181、263、325-328頁【洪小茹】、第182-183、264、329-334頁【顏語締】、第184-185、265-266、335-342頁【王慧美】、第186-184、267-268、343-346頁【葉書宏】、第188、269、347-348頁【鄭哲鈞】、第189、270、349-350頁【吳育達】、第190-191、271、351-356頁【謝美秋】、第192、272、357-362頁【陳英豪】、第193-195、273-274、363-370頁【賈玉美】、第196-197、275、371-374頁【鍾宜芳】、第198-199、276、375-380頁【廖俊棠】、第200-201、277-278、381-388頁【陳俊佑】、第202-204、279-280、389-396頁【陳守澤】、第205-206、281、397-402頁【蔡采錦】、第207-208、282-283、403-404頁【詹秀真】、第209-210、284、405-412頁【許素美】、第211、285、413-418頁【洪橋森】、第212、286-287、419-422頁【陳貞儀】、第213-214、288、423-424頁【廖二洲】、第430-431、492、522-523頁【李桂瑩】、第432-433、493-494、524-529頁【趙文章】、第434、495-496、530-531頁【蔡宛靜】、第435-436、497-498、532-537頁【廖嬿茹】、第437-438、499、538-543頁【黃耀邦】、第439、500、544-547頁【黃嵐祺】、第440-441、501、548-553頁【張簡子熙】、第442-443、502-503、554-559頁【紀碧玉】、第444-445、504-505、560-565頁【紀碧雲】、第446-447、506、566-571頁【蔡佩錦】、第448-449、507-508、572-577頁【陳沛蓁】、第450、509-510、578-579頁【王蔓樺】、第451-452、511-512、580-585頁【尤姝婷】、第453-454、513、586-591頁【蹇碧慧】、第455-457、514-515、592-597頁【梁安清】、第458-459、516-517、598-603頁【沈淑雪】、第460-461、518-519、604-609頁【紀汝霓】、第462-463、520-521、610-611頁【陳冠源】、原處分1-2（含裁處書、本處分附件之罰鍰金額計算表、明細表，本院卷第81-147）、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49-234頁）等附卷可稽，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無爭執，應可採為裁判基礎。故本件應審究者，乃王君等45人薪資結構中，關於「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屬於工資？而此則涉及王君等45人間就上開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是否係本於勞動契約關係？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⒉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勞基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該次修正理由固僅謂：「照委員修正動議通過。」然考諸委員提案說明：「謹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本法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而具有『人格從屬性』，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而具有『經濟從屬性』為斷。爰於原條文第6款明定之。」（立法院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2754號議案關係文書)，以及委員修正動議內容所載：「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實務作法，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爰提案修正第6款文字。」等語（立法院公報第108卷第42期第283頁），可見乃係參考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及實務見解而為修正，惟就「從屬性」之定義、內涵及判斷標準，仍未見明文。
　⒊又按針對個案所涉勞務供給契約之屬性是否為「勞動契約」，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解釋文固闡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然參酌理由書第2段所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即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下同）所稱勞動契約。」及第3段所載：「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等語(以上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再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人格從屬性」與勞工身分間之關聯性，乃在於雇主藉由指揮監督勞工提供勞動力之方式，獲得最大勞動價值與生產效益，在雇主對勞動力安排的過程中，勞工在雇主指示中被「客體化」，對於勞工而言，其所提供之勞動力與勞動力所有者(勞工)的人身不可分離、分割，因此雇主支配勞動力即等同支配勞工之人身，勞工之人格從而受雇主支配而具有從屬性，並據此產生社會保護之需要。是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至於學理上所提出之經濟上從屬性、組織上從屬性，均非不得在雇主追求利益之目的而支配勞動力(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下，予以觀察、理解。又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之立法目的，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寬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雖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是故不得逕以上開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等語，然此僅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蓋性質為公法管制規範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固不得直接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但如保險公司為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課予的公法上義務，而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包含工作規則），或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為詳細約定，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該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整體契約內容及勞務給付之實際運作綜合判斷之。
(二)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的法律關係，應定性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按勞務契約之性質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應依契約之實質內容為斷，不得以契約名稱逕予認定。本件就招攬保險部分，原告分別與王君等4人簽訂「承攬合約書」(即系爭承攬契約，本院卷第235-244、247-318、321-332頁)；另陳凰玲、王蔓樺部分，於系爭承攬契約之契約版本（99年7月版）改版後，亦係簽訂「承攬契約書」（下稱105年版契約，本院卷第245-246、319-320頁），前開契約雖名之為「承攬」，惟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仍應依契約實質內容予以判斷，不因契約名稱冠以「承攬」，即得逕認非屬勞動契約，此應先予辨明。
　⒉又系爭承攬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甲方（按：即原告，下同）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而系爭承攬契約除契約本文外，尚包括系爭公告（本院卷第335頁）、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系爭懲處辦法，本院卷第427-433頁）及98年3月1日三業㈤字第00035號公告【修訂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下稱98年系爭考核辦法(本院卷第434頁)；嗣於104年5月25日以(104)三業(五)字第00111號公告修訂業績標準，刪除業績計算方式、新增件數計算方式規定，適用自104年9月起考核者，原考核作業辦法終止適用，下稱104年系爭考核辦法(本院卷第450頁)】等約定或規定，該附件之「注意事項」第1點復載稱：「附件為配合99.07啟用的承攬契約書使用，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等語，而原告嗣即以系爭公告明訂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之相關規定，是上開約定、規定、公告或辦法等，均構成系爭承攬契約的一部分。
　⒊從而，觀諸上開系爭承攬契約可知，就業務員之報酬計算方式及業績考核部分，因原告所屬保險業務員乃係以保險招攬服務為其主要業務內容，其具體服務內容包括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契約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等（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而於業務員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給原告，經原告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業務員即得依原告公告之支給標準領取「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續年度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書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45、319頁)；系爭公告第1點、第2點(本院卷第335頁)】；此外，報酬之計算以及給付方式，業務員應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2項(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書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45、319頁)】。綜上，原告所屬業務員報酬多寡甚或得否維持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招攬保險之業績乃是最重要之因素，業務員並應定期接受原告之業績評量，一旦未能達到業績標準，將遭到原告終止合約，而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復得由原告「視經營狀況需要」或「因業務需要」予以片面修改，業務員並無與原告磋商議定之餘地而須受制於原告。是原告藉由業績考核、終止合約甚或片面決定報酬支給條件等方式，驅使業務員必須致力爭取招攬業績，以獲取報酬及續任業務員之職。業務員從屬於原告經濟目的下提供勞務，而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的一環，自可認定。
　⒋觀諸原告所訂定之系爭懲處辦法附件一所載（本院卷第428-431頁），不僅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明訂應予處分或懲處之違規行為，為進一步詳細規定，且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未規範之違規行為，例如有事實證明業務員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員發生衝突；保戶未繳費而代墊、參加多層次傳銷活動，經制止不聽；代要保人保管保單或印鑑等，另設有「行政記點處分」（包括申誡1次至3次、違紀1點至6點）之規定，累計違紀達一定點數者，並受有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一定期間不得晉陞或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終止所有合約關係等不利處分，原告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正系爭懲處辦法（見該辦法第5點「其他事項」第3項規定，本院卷第427頁），是原告與業務員（包括本案當事人）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之契約關係（即原告所稱「承攬關係」），揆諸前述見解可知，其從屬性判斷，自不能排除上開系爭懲處辦法之相關規定。準此，原告對於所屬業務員具有行使其監督、考核、管理及懲處之權，兩者間具有從屬性關係，應屬無疑。
　⒌原告主張被告如依「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本件縱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且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等語。然而，按於所爭執之勞務供給關係中，如同時存在從屬性與獨立性勞務提供之特徵時，經整體觀察後，如從屬性特徵對於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時，縱有非從屬性勞務供給之特徵存在，仍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屬性判斷。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而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其工作時間自應有相當的彈性，此為保險招攬工作之性質使然，自難據此作為判斷契約屬性之重要標準；更何況，保險業務員有無自己之裝備招攬顧客，以及對於是否、何時、何地或向何人招攬保險，至多僅能說明保險公司在此就專業上未給予指揮監督，但業務員仍不會因為可以決定其所要招攬之客戶，即成為經營保險業務之人而得在市場上與保險公司互為競爭，此僅於業務員有權作出影響企業之經營決策、參與利潤分配規則時，始可能實現。此外，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原告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是否從事招攬、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自不具有從屬性等語，並非可採。
　⒍基於前述，原告與王君等45人固簽署形式上名為「承攬契約」，以規範兩者間關於招攬保險之法律關係，然核其實質內容，仍可見原告藉由指揮監督保險業務員提供勞動力之方式，以遂其經濟目的。是被告認定兩者間成立勞動契約關係，於法並無違誤。
(三)原告又主張王君等45人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等語。本院查：
　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得依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方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工資)，從而成立勞動契約，亦即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酬，則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按：指保險業務員方，下同）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本院卷第245、319頁)】，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並分別載明：「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金（按：續年度服務獎金或報酬）。」「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公司，或於給付之任何款項內逕予扣除，於承攬契約終止後亦同。」（本院卷第335頁），然此僅屬業務員按件領取「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酬」）所應具備的要件，在招攬保險之所得悉數歸屬於原告，王君等45人僅能依原告所訂之報酬標準支領報酬下，王君等45人所承擔原告指稱之「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之勞動契約關係。換言之，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的對價（報酬），即具工資的性質，因而，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以領得報酬，其在制度上自具經常性，至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況「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所提供保險招攬服務而獲取之報酬，而「續年度服務報酬」亦係延續業務員前所提供之保險招攬服務，並因業務員「必須隨時對保戶提供後續服務」之勞務以維繫保險契約之效力而獲得之報酬，均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主張王君等45人所領取之報酬，性質上並非工資等語，亦無可採。
　⒉又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書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再者，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之1就保險業務員不服受停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分者，設有申復、申請覆核程序之規定，其規範意旨在於「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權益，並使受懲處之業務員申訴管道更為周延」，且「為保障業務員權益，使業務員可充分合理陳述，廣納勞工意見」，並於該條第3項規定申訴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業務員代表，如有全國性工會代表，應予納入（參見該條規定之訂定理由），可見上開規定乃主管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業務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然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然亦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並非勞動契約關係。是原告援引上開規定、函文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關於「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之規定，據為有利於己的主張，自有誤會。
　⒊至於原告另比較系爭承攬契約與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而主張系爭承攬契約自非勞動契約等語，然而，原告與業務員間簽訂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屬於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而原告所提其他契約關係，由於兩者工作內容不同（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更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本不得以其他契約內容反推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一百十一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瑕疵之機會。本件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的理由（原處分1之訴願卷第8-17頁、原處分2之訴願卷第9-18頁），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訴願法第58條第2項、第3項規定參照），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原處分1之訴願卷第3-7頁、原處分2之訴願卷第3-8頁），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於王君等45人如附表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王君等45人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乃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如附表所示之各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其聲明所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李明益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高維駿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李怡慧
附表　　　　　　　　　　　　　　　
		編號

		姓名

		未覈實申報勞工薪資期間

		原處分

		訴願決定



		1

		王偉玲

		109年10月至111年9月、
111年12月至113年3月

		勞動部113年10月1日勞局納字第11301881740號裁處書(處罰鍰新臺幣2,663,380元)

		行政院114年1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45001224號訴願決定書



		2

		鄭光宏

		109年10月至112年8月

		


		




		3

		張修蓉

		110年7月至111年12月、
112年4月至113年1月

		


		




		4

		鄭玄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5

		陳凰玲

		110年4月至113年3月

		


		




		6

		林玟蓉

		109年7月至113年3月

		


		




		7

		謝美雅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8

		鍾秀雅

		109年7月至111年7月

		


		




		9

		洪小茹

		109年11月至110年11月

		


		




		10

		顏語締(原名：顏彙穎)

		110年11月至113年3月

		


		




		11

		王慧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12

		葉書宏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113年3月

		


		




		13

		鄭哲鈞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14

		吳育達

		109年11月至111年12月

		


		




		15

		謝美秋

		111年1月至112年6月

		


		




		16

		陳英豪

		111年7月至113年3月

		


		




		17

		賈玉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18

		鍾宜芳

		109年10月至111年7月

		


		




		19

		廖俊棠

		110年1月至112年4月

		


		




		20

		陳俊佑

		109年7月至113年3月

		


		




		21

		陳守澤
(原名：陳永棋)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2

		蔡采錦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23

		詹秀真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4

		許素美

		112年7月至113年3月

		


		




		25

		洪橋森

		110年10月至113年至3月

		


		




		26

		陳貞儀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7

		廖二洲

		110年4月至111年5月、
111年11月至112年2月

		


		




		28

		李桂瑩

		110年3月至110年12月

		勞動部113年10月29日勞局納字第11301882530號裁處書(處罰鍰新臺幣2,661,128元)

		行政院114年2月2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0408號訴願決定書



		29

		趙文章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0

		蔡宛靜

		110年4月至113年3月

		


		




		31

		廖嬿茹

		110年1月至113年3月

		


		




		32

		黃耀邦

		110年10月至113年3月

		


		




		33

		黃嵐祺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4

		張簡子熙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5

		紀碧玉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6

		紀碧雲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7

		蔡佩錦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8

		陳沛蓁(原名：陳宛秀)

		109年10月至111年6月、
111年9月至111年12月、
112年4月至113年3月

		


		




		39

		王蔓樺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0

		尤姝婷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41

		蹇碧慧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42

		梁安清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3

		沈淑雪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44

		紀汝霓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5

		陳冠源

		110年1月至113年3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230號

114年7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翁肇喜              

訴訟代理人  高佩辰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歐怡孜                                    

            陳銘輝              

            陳信安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45001224號及114年2月2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04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被告依據其所屬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審查結果，以原告未覈實申報所屬如附表所示王偉玲等45人（下稱王君等45人）在附表所示違規期間之投保薪資，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遂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分別以附表所示裁處書（分別依其編號稱原處分1、2，合稱原處分）裁處如附表所示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決定訴願駁回，原告仍不服，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王君等45人分別簽訂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倘經評估，認業務員適於另外從事行政職務，則另行簽立「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下稱系爭聘僱契約），而王君等45人均屬之；亦即，關於從事行政職務（即業務主管）之部分，係簽訂僱傭契約，就其等依業務主管聘僱契約書所受領之「僱傭薪資」，原告按勞退條例相關規定及相應級距提繳退休金，遵法嚴謹而無疏誤或怠慢。依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規定，及該項規定所稱原告就「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等報酬所為之公告（即原告101年7月1日（101)三業(三)字第00001號公告，下稱系爭公告）第1項及第2項之說明，業務員得從事招攬保險工作，原告則依業務員招攬成功之保險商品種類，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給付首年度「承攬報酬」，倘要保人於次年度以後繼續服務客戶且要保人亦續繳保費，則於續繳保費之特定年度內，另按各該保單所相應比例，另再給付「續年度服務獎金」。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判決肯認原告與王君等45人簽署之系爭承攬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屬聯立契約，相關之權利義務應依各該契約書之法律性質分別判斷，且王君等45人依據系爭承攬契約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與其等招攬保險之勞務不具對價關係，故「承攬報酬」及「續年度服務獎金」之性質確屬於承攬報酬無訛。然被告因王君等45人檢舉，即逕行將王君等45人依系爭承攬契約所領取、非屬工資性質之「承攬報酬」與「續年度服務獎金」認定為工資，並以王君等45人各於如原處分「月提繳工資明細表」所載期間之投保薪資有未竅實申報之情事，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對原告處以短報之保險費金額4倍之鉅額罰鍰，顯係違誤。

(二)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並不足以作為勞動契約之類型特徵，是否為勞動契約之判斷，於人格從屬性上，著重於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在人格自由發展上之意義，於經濟從屬性上，則以企業風險負擔為論據，而不應片面置重於勞務之指揮監督（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姑且不論就王君等45人相關之監督，係原告及王君等45人互相履行公法上義務之結果，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於未具體指明該等業務員何一實際履約行為合致其所認定之勞動契約要件前，即逕以與本案無關之法院判決之認定結果而稱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無疑以行政機關之解釋形成契約類型。倘比對系爭承攬契約與系爭聘僱契約之内容，系爭聘僱契約將勞務内容及業務員之資格要求、出勤及考核、業務員之義務等攸關勞動契約判定之核心特別列於契約之本文中，顯見該等約定為系爭聘僱契約重要之點，然該等約定並未見於系爭承攬契約，是依前述最高行政法院所揭示之判斷標準，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另有純屬僱傭關係之業務員，即電銷人員，電銷人員之主要工作亦係推銷保單，也當然必須具備業務員資格，而比對原告與電銷人員所簽署之勞動契約及系爭承攬契約之內容，系爭承攬契約未指定工作内容、未限定工作地點及時間，連休假都無約定、也未約定智慧財產權之歸屬及保密義務，當非勞動契約無疑。

(三)釋字第740號解釋已明白揭橥：「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 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二條 第六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 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 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亦明文：「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更於102年3月22日以金管保壽字第10202543170號函揭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範目的，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是原處分無視系爭承攬契約内並無約定工作時間地點、任憑業務員自行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且領取多少報酬完全取決於業務員招攬保單所收受之保險費為計算等情，僅以原告履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對於業務員管理監督之要求，即認定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顯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條及第9條之違誤。

(四)依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設計每一個保險商品時，必須於說明書中計算包括附加費用率在内之事項，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因此，被告用以認定為勞動契約依據之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中之給付比例，實為原告遵從前述規範而訂定的佣金給付標準，之所以約定原告得視經營狀況需要修改，係為符合金管會所要求之風險胃納，以免危及保險共同團體。再者，原告亦屬金融服務業，適用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之規範，是訴願決定所稱原告得片面修改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云云，係原告對公平待客原則第六大項酬金衡平原則之具體展現。

(五)詳觀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内容，並非王君等45人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險費予原告後，其等即可取得承攬報酬，尚須經原告依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所規定之核保程序評估各項要素均具備、同意承保，且所招攬的保單經過十天之撤銷期間未被要保人撤銷，亦即契約效力確定後，王君等45人始得依照原告於受前述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酬金衡平原則拘束下之報酬領取辦法領取報酬；換言之，並非王君等45人一完成招攬行為不論保單有無成立均可領取承攬報酬，尚繫諸原告核保過程、要保人之行為而定，尚非「員工一己之勞務付出即可預期必然獲致之報酬」，要非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至於續年度服務獎金，除王君等45人持續為原告所屬之業務員外、仍須保戶持續繳交保費始得領取，並非業務員勞務之對價、亦非業務員可當然取得者，同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甚明。

(六)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之系爭承攬契約不具備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

　⒈原告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王君等45人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抑有進者，是否從事、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凡此，均與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之判斷要素不符，難據此認定具有從屬性。且王君等45人依管理規則之規定，亦負有「專 為所屬公司從事保險招攬」、「親視親簽」、「從事保險招攬時須表明為所屬公司所為」等義務，因此，被告所指稱之從屬性，另一方面也是業務員履行公法上義務之結果，被告罔顧保險業之特殊性而逕自機械化認定，當屬違誤。

  ⒉原告並非「不論工作有無成果，都會計給報酬」，遑論原告並未給付王君等45人固定薪資或一定底薪、亦未要求業務員如何推銷保單，所領取之承攬報酬多寡完全繫諸於業務員個人招攬成功之保單及保費高低。縱使保單成立，然事後保單如因各種原因自始無效或撤銷，則業務員不得保有原先所領取之承攬報酬，須返還予原告，此即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非如一般勞工般不論工作有無成果均得領取薪資，且公司之賺賠原則上與一般勞工無關。雖原告於全國設有各通訊處，惟各通訊處實際上是為方便業務員遞送所招攬之保單或為保戶辦理契約變更等保戶服務事項等而設置，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被告以事業單位是否可片面變更報酬標準而認定系爭承攬契約具有勞動契約之要素，顯係未慮及保險業之特性，淪為行政機關之恣意。

  ⒊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三類係規定：「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均屬薪資所得，可知薪資扣繳者並非僅限於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工，則被告以此認定系爭承攬契約為勞動契約，亦屬違誤。若再以勞動部頒布之「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王君等45人勉強符合之項目僅佔該表25項内容之9項，連三分之一都不到，再依檢核表之說明，從屬性並非全有或全無，而是高低之比較，故縱本件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

(七)各原處分僅於說明載稱貴單位被保險人薪資，按「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其投保薪資應申報若干元，而貴單位為其申報若干元，依規定按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云云。惟細繹各原處分所附之罰鍰明細表，雖有臚列「月薪資總額」、「原申報月投保薪資」、「應申報月投保薪資」等欄位，惟全無具體敘明所憑事實及計算基礎，從而使原告亦無從知悉、理解所申報之月投保薪資有何短報之處。揆諸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624號判決意旨，各原處分顯難認已臻至明確，而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關於行政行為必須明確、同法第96條關於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事實及理由等規定而應予以撤銷。

(八)並聲明：如附表所示之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一)在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後，行政法院多數見解肯認，保險公司與所屬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後：原告部分，參鈞院112年度訴字第997號判決；元大人壽公司部分，參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南山人壽公司部分，參鈞院109年度訴字第926號判決；富邦產險公司部分，參鈞院107年度簡上字第89號判決。

　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作成前：鈞院100年度簡字第396號判決明揭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大都會公司人壽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業務員獲致之報酬，實質上即為工資。鈞院99年度簡字第617號判決亦認定保誠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業務員領取的佣金為工資，後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116號駁回雇主之上訴而告確定。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簡字第269號判決認定與原告同為保險業之臺灣人壽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為勞動契約關係，其獲致之報酬及佣金，實質上均為工資。並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裁字第3239號裁定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二)原告與保險業務員間契約定性部分，前亦經行政法院判決肯認為勞動契約關係，並認為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各有其審認權限，得各本其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分別作不同之認定。參鈞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判決指出有關民事與行政法院可分別本於調查所得之訴訟資料做不同認定部分，另有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230號判決要旨可參。

(三)依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系爭承攬契約約定及參系爭聘僱契約等內容，兩造間係屬勞動契約關係無疑：

　⒈參系爭承攬契約第5條：「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1.違反……甲方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之規定。4.違反甲方之公告或規定。」，顯示原告對王君等45人具指揮監督之實質。

　⒉王君等45人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及議價空間，必須單方聽從原告公司單方公告或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此參系爭公告予全體業務員內容，顯示原告具報酬決定權並有片面調整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之權限，業務員僅能依原告單方公告之辦法履行，從屬性色彩明確。

　⒊王君等45人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此參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規定，王君等45人之職責為解釋原告公司之保險商品內容與條款，說明與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並須為原告公司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第一期保險費，足見王君等45人係依指示履行與原告間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債務內容，對於第三人執行如上之「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要保單」等服務。

　⒋王君等45人於擔任業務員期間，須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之訓練及輔導，並須受業務主管督導，以達到原告公司所訂考核標準，並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此參系爭聘僱契約第2條第1項，業務主管既負有上揭「督導」業務員之責，相對地，業務員亦具「受」業務主管督導之責，顯示業務員須接受原告公司所屬主管之管理與指示，且與其他業務員暨業務主管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而如業務員業績未達原告最低標準或違反原告公告或規定，則須面臨遭終止契約之不利益。

　⒌王君等45人須接受原告公司評量，就評量標準無商議權限。此參系爭承攬契約第5條顯示原告公司對王君等45人有評量權限及要求業績最低標準之管理實質。

　⒍綜上，王君等45人已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且負有遵守原告所訂最低評量標準義務，並須為原告公司招攬保險、持續提供保戶服務，而受領原告公司給付之承攬報酬（即招攬保險的首期報酬）、服務獎金（即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受領之給付），並負有接受原告公司業務主管訓練、輔導、管理、指揮監督之義務，並與業務主管及其他業務員與行政同仁間均納入原告公司組織體系、彼此分工合作，是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無疑。

　⒎另方面，保險業務員為招攬保險，有配合保戶時間、地點的需求，從而其工作地點及時間較為彈性，然此為工作性質使然，不能僅憑此一特徵，即否定上開王君等45人與原告間為勞動契約關係之實質。再且，原告公司有權為業務員訂定業績最低標準，業務員並應依原告公司之指示提供勞務，而全力達成招攬保險及繼續為保戶提供之責任，而不得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且原告公司係以人身保險業為業，而王君等45人則係負責為原告公司提供勞務（招攬保險及持續為保戶服務)，又王君等45人只要提供勞務達到系爭公告之承攬報酬與服務獎金給付條件時，即能獲取原告公司給付之勞務對價，而無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再再顯示王君等45人與原告公司間為勞動契約關係。

(四)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即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王君等45人於招攬保單成立且客戶繳納保費後，即可領取承攬報酬；而王君等45人繼續為原告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即可領取服務獎金，此等給付均係王君等45人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等勞務後，自雇主即原告公司處獲得的勞務對價，系爭公告內容亦具有制度上經常性，因此承攬報酬、服務獎金為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無訛，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另參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7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306號行政訴訟判決、本院103年度簡上字第80號亦均肯認原告公司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五)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及參原處分之記載，已列名行政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等規定情事。另依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就本件而言，前已有多件行政法院判決肯認原告依據系爭公告給付予所屬業務員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工資，而依原告提供的王君等45人薪資單並比對原告勞保投保情形，顯示原告已將部分承攬報酬納入投保薪資計算，仍有部分承攬報酬、服務獎金未納入工資據以申報調整王君等45人之投保薪資，是原告客觀上違反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等規定之事實已甚明確，是被告於作成處分前未予陳述意見，並無原告所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情事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有王君等45人之勞保個人異動查詢、業務人員承攬/續年度服務報酬及僱傭薪資明細、業務人員續年度報酬明細（原處分卷第164-165、251-252、289-294頁【王偉玲】、第166-167、253、295-300頁【鄭光宏】、第169-170、254、301-302頁【張修蓉】、第171-172、255-256、303-308頁【鄭玄明】、第173、257-258、309-310頁【陳凰玲】、第174-175、259-260、311-316頁【林玟蓉】、第176-177、261、317-320頁【謝美雅】、第178-179、262、321-324頁【鍾秀雅】、第180-181、263、325-328頁【洪小茹】、第182-183、264、329-334頁【顏語締】、第184-185、265-266、335-342頁【王慧美】、第186-184、267-268、343-346頁【葉書宏】、第188、269、347-348頁【鄭哲鈞】、第189、270、349-350頁【吳育達】、第190-191、271、351-356頁【謝美秋】、第192、272、357-362頁【陳英豪】、第193-195、273-274、363-370頁【賈玉美】、第196-197、275、371-374頁【鍾宜芳】、第198-199、276、375-380頁【廖俊棠】、第200-201、277-278、381-388頁【陳俊佑】、第202-204、279-280、389-396頁【陳守澤】、第205-206、281、397-402頁【蔡采錦】、第207-208、282-283、403-404頁【詹秀真】、第209-210、284、405-412頁【許素美】、第211、285、413-418頁【洪橋森】、第212、286-287、419-422頁【陳貞儀】、第213-214、288、423-424頁【廖二洲】、第430-431、492、522-523頁【李桂瑩】、第432-433、493-494、524-529頁【趙文章】、第434、495-496、530-531頁【蔡宛靜】、第435-436、497-498、532-537頁【廖嬿茹】、第437-438、499、538-543頁【黃耀邦】、第439、500、544-547頁【黃嵐祺】、第440-441、501、548-553頁【張簡子熙】、第442-443、502-503、554-559頁【紀碧玉】、第444-445、504-505、560-565頁【紀碧雲】、第446-447、506、566-571頁【蔡佩錦】、第448-449、507-508、572-577頁【陳沛蓁】、第450、509-510、578-579頁【王蔓樺】、第451-452、511-512、580-585頁【尤姝婷】、第453-454、513、586-591頁【蹇碧慧】、第455-457、514-515、592-597頁【梁安清】、第458-459、516-517、598-603頁【沈淑雪】、第460-461、518-519、604-609頁【紀汝霓】、第462-463、520-521、610-611頁【陳冠源】、原處分1-2（含裁處書、本處分附件之罰鍰金額計算表、明細表，本院卷第81-147）、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49-234頁）等附卷可稽，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且無爭執，應可採為裁判基礎。故本件應審究者，乃王君等45人薪資結構中，關於「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報酬」是否屬於工資？而此則涉及王君等45人間就上開報酬支領之法律關係，是否係本於勞動契約關係？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勞保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第72條第3項前段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第14條第1項所稱月薪資總額，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為準；其每月收入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收入之平均為準；……。」

　⒉勞基法第2條第1款、第3款、第6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六、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中，第6款於勞基法108年5月15日修正公布前原規定：「本法用辭定義如左：…。六、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其該次修正理由固僅謂：「照委員修正動議通過。」然考諸委員提案說明：「謹按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本法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而具有『人格從屬性』，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而具有『經濟從屬性』為斷。爰於原條文第6款明定之。」（立法院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2754號議案關係文書)，以及委員修正動議內容所載：「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實務作法，係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爰提案修正第6款文字。」等語（立法院公報第108卷第42期第283頁），可見乃係參考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及實務見解而為修正，惟就「從屬性」之定義、內涵及判斷標準，仍未見明文。

　⒊又按針對個案所涉勞務供給契約之屬性是否為「勞動契約」，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之解釋文固闡釋：「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6款（按：指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然參酌理由書第2段所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按：即修正前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下同）所稱勞動契約。」及第3段所載：「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等語(以上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可見，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是否為勞基法上所稱之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探求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以為斷。再就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所稱「人格從屬性」與勞工身分間之關聯性，乃在於雇主藉由指揮監督勞工提供勞動力之方式，獲得最大勞動價值與生產效益，在雇主對勞動力安排的過程中，勞工在雇主指示中被「客體化」，對於勞工而言，其所提供之勞動力與勞動力所有者(勞工)的人身不可分離、分割，因此雇主支配勞動力即等同支配勞工之人身，勞工之人格從而受雇主支配而具有從屬性，並據此產生社會保護之需要。是雇主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乃是人格上從屬性之核心，勞務債務人是否必須依勞務債權人之指示為勞務之提供，乃是勞動契約之類型必要特徵。至於學理上所提出之經濟上從屬性、組織上從屬性，均非不得在雇主追求利益之目的而支配勞動力(對於勞工之指揮監督)下，予以觀察、理解。又因勞動契約之定性為適用勞動法之基礎，基於勞動法以實踐憲法保護勞工(憲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參照)之立法目的，只要當事人的法律關係中已有相當程度之從屬性特徵，縱其部分職務內容具若干獨立性，仍應寬認屬勞基法規範之勞雇關係（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95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司法院釋字740號解釋理由書雖謂：「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係依保險法第177條規定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從事招攬保險行為之行政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該規則既係保險法主管機關為盡其管理、規範保險業務員職責所訂定之法規命令，與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之定性無必然關係，是故不得逕以上開管理規則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等語，然此僅係重申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契約，必須視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而定之旨。蓋性質為公法管制規範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固不得直接作為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之認定依據，但如保險公司為執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課予的公法上義務，而將相關規範納入契約（包含工作規則），或在契約中更進一步為詳細約定，則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之判斷，自不能排除該契約約定之檢視。換言之，公法上之管制規範既已轉化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公司間契約上權利義務規範，該契約內容仍應列為勞動從屬性的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整體契約內容及勞務給付之實際運作綜合判斷之。

(二)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的法律關係，應定性為勞動契約關係：

　⒈按勞務契約之性質究為僱傭、委任或承攬關係，應依契約之實質內容為斷，不得以契約名稱逕予認定。本件就招攬保險部分，原告分別與王君等4人簽訂「承攬合約書」(即系爭承攬契約，本院卷第235-244、247-318、321-332頁)；另陳凰玲、王蔓樺部分，於系爭承攬契約之契約版本（99年7月版）改版後，亦係簽訂「承攬契約書」（下稱105年版契約，本院卷第245-246、319-320頁），前開契約雖名之為「承攬」，惟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仍應依契約實質內容予以判斷，不因契約名稱冠以「承攬」，即得逕認非屬勞動契約，此應先予辨明。

　⒉又系爭承攬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甲方（按：即原告，下同）之公告或規定，亦構成本契約內容之一部；本契約如有附件，亦同。」而系爭承攬契約除契約本文外，尚包括系爭公告（本院卷第335頁）、業務員違規懲處辦法（下稱系爭懲處辦法，本院卷第427-433頁）及98年3月1日三業㈤字第00035號公告【修訂業務員定期考核作業辦法，下稱98年系爭考核辦法(本院卷第434頁)；嗣於104年5月25日以(104)三業(五)字第00111號公告修訂業績標準，刪除業績計算方式、新增件數計算方式規定，適用自104年9月起考核者，原考核作業辦法終止適用，下稱104年系爭考核辦法(本院卷第450頁)】等約定或規定，該附件之「注意事項」第1點復載稱：「附件為配合99.07啟用的承攬契約書使用，日後附件內各相關規定若有修改，依公司最新公告為準。」等語，而原告嗣即以系爭公告明訂保險承攬報酬、服務獎金及年終業績獎金之相關規定，是上開約定、規定、公告或辦法等，均構成系爭承攬契約的一部分。

　⒊從而，觀諸上開系爭承攬契約可知，就業務員之報酬計算方式及業績考核部分，因原告所屬保險業務員乃係以保險招攬服務為其主要業務內容，其具體服務內容包括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險契約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契約、收取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等（系爭承攬契約第2條，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而於業務員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給原告，經原告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業務員即得依原告公告之支給標準領取「承攬報酬（首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續年度服務獎金（續年實繳保費×給付比率）」【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書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45、319頁)；系爭公告第1點、第2點(本院卷第335頁)】；此外，報酬之計算以及給付方式，業務員應依修改內容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2項(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書第3條第1項(本院卷第245、319頁)】。綜上，原告所屬業務員報酬多寡甚或得否維持與原告間之契約關係，招攬保險之業績乃是最重要之因素，業務員並應定期接受原告之業績評量，一旦未能達到業績標準，將遭到原告終止合約，而報酬之計算及給付方式，復得由原告「視經營狀況需要」或「因業務需要」予以片面修改，業務員並無與原告磋商議定之餘地而須受制於原告。是原告藉由業績考核、終止合約甚或片面決定報酬支給條件等方式，驅使業務員必須致力爭取招攬業績，以獲取報酬及續任業務員之職。業務員從屬於原告經濟目的下提供勞務，而為原告整體營業活動的一環，自可認定。

　⒋觀諸原告所訂定之系爭懲處辦法附件一所載（本院卷第428-431頁），不僅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明訂應予處分或懲處之違規行為，為進一步詳細規定，且就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未規範之違規行為，例如有事實證明業務員態度不佳與公司同仁、客戶、公司業務合作之人員發生衝突；保戶未繳費而代墊、參加多層次傳銷活動，經制止不聽；代要保人保管保單或印鑑等，另設有「行政記點處分」（包括申誡1次至3次、違紀1點至6點）之規定，累計違紀達一定點數者，並受有取消業務員優良免體檢資格授權、一定期間不得晉陞或參加公司與區部所舉辦之各項競賽及表揚、終止所有合約關係等不利處分，原告並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或修正系爭懲處辦法（見該辦法第5點「其他事項」第3項規定，本院卷第427頁），是原告與業務員（包括本案當事人）間關於招攬保險部分之契約關係（即原告所稱「承攬關係」），揆諸前述見解可知，其從屬性判斷，自不能排除上開系爭懲處辦法之相關規定。準此，原告對於所屬業務員具有行使其監督、考核、管理及懲處之權，兩者間具有從屬性關係，應屬無疑。

　⒌原告主張被告如依「勞動契約從屬性判斷檢核表」逐一檢視，本件縱存有若干從屬性，其強度亦屬極低，並不具備高度從屬性；且原告並未提供業務員所需之勞務設備如電腦、車輛等，而係由業務員依其自身招攬需要自行購置，且系爭承攬契約並未約定業務員不得從事其他工作等語。然而，按於所爭執之勞務供給關係中，如同時存在從屬性與獨立性勞務提供之特徵時，經整體觀察後，如從屬性特徵對於整體勞務供給關係具有重要性時，縱有非從屬性勞務供給之特徵存在，仍無礙其整體歸屬勞動契約之屬性判斷。雇主對於工作時間、地點之管制或報酬計算方式，固可為從屬性判斷之參考要素，然究非為唯一或具有關鍵性之標準，蓋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與科技發展，勞務供給模式複雜多樣，欠缺工作地點拘束性之職務，並非保險業務員職務所獨有之特徵，其他外勤工作者，亦因其職務性質而無固定之工作地點；而保險商品種類繁多，相關產品資訊復具有相當之專業性，除客戶因自身需求而主動要保外，保險業務員勤於主動探訪及從事專業解說，以取得客戶信任並對保險商品產生需求，方能提升成功招攬之機會，而因拜訪客戶必須配合客戶時間，業務員從事保險招攬工作，其工作時間自應有相當的彈性，此為保險招攬工作之性質使然，自難據此作為判斷契約屬性之重要標準；更何況，保險業務員有無自己之裝備招攬顧客，以及對於是否、何時、何地或向何人招攬保險，至多僅能說明保險公司在此就專業上未給予指揮監督，但業務員仍不會因為可以決定其所要招攬之客戶，即成為經營保險業務之人而得在市場上與保險公司互為競爭，此僅於業務員有權作出影響企業之經營決策、參與利潤分配規則時，始可能實現。此外，個別勞務供給契約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之性質，應綜合事證予以評價，是保險業務員縱然另有兼職，亦與保險業務員、保險公司間就招攬保險之契約關係的定性，無必然關係。是原告主張其並無指揮或管制約束原告工作時間、給付勞務方法甚且未指定勞務地點，是否從事招攬、向誰招攬保單均依業務員自由意志為之，原告無指派工作可言，自不具有從屬性等語，並非可採。

　⒍基於前述，原告與王君等45人固簽署形式上名為「承攬契約」，以規範兩者間關於招攬保險之法律關係，然核其實質內容，仍可見原告藉由指揮監督保險業務員提供勞動力之方式，以遂其經濟目的。是被告認定兩者間成立勞動契約關係，於法並無違誤。

(三)原告又主張王君等45人之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並非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工資等語。本院查：

　⒈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得依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方式計算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報酬(工資)，從而成立勞動契約，亦即勞動契約並不排除勞務提供者「依勞務成果」計酬，則如僅因得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及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即認定不成立勞動契約，將使勞基法規定之按件計酬無適用之餘地。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固約定：「乙方（按：指保險業務員方，下同）交付保戶簽妥之要保書及首期保費予甲方，經甲方同意承保且契約效力確定後，乙方始得依甲方公告之『保險承攬報酬』、『年終業績獎金』領取報酬。」【系爭承攬契約(本院卷第235、237、239、241-242、245、247、249、251、253、255、257、259、261、263、265、267、269、271、273、275、277、279、281、283、285、287、289、291、293、295、297、299、301、303、305、307、309、311、313、315、317、319、321、323、325、327、329、331頁)；105年版契約(本院卷第245、319頁)】，系爭公告第5點、第8點並分別載明：「保單因繳費期滿或任何原因致豁免保費，不予發放承攬報酬或服務獎金（按：續年度服務獎金或報酬）。」「保單因故取消、或經要保人撤銷、或自始無效時，各項已發之承攬報酬及服務獎金應返還予公司，或於給付之任何款項內逕予扣除，於承攬契約終止後亦同。」（本院卷第335頁），然此僅屬業務員按件領取「承攬報酬」、「續年度服務獎金」（或「續年度服務報酬」）所應具備的要件，在招攬保險之所得悉數歸屬於原告，王君等45人僅能依原告所訂之報酬標準支領報酬下，王君等45人所承擔原告指稱之「業務員應行負擔之營業風險」，乃是報酬給付方式約定的結果，自無足據此否定原告與王君等45人間之勞動契約關係。換言之，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的對價（報酬），即具工資的性質，因而，業務員符合原告所設支領報酬標準，即可以領得報酬，其在制度上自具經常性，至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況「承攬報酬」係因業務員所提供保險招攬服務而獲取之報酬，而「續年度服務報酬」亦係延續業務員前所提供之保險招攬服務，並因業務員「必須隨時對保戶提供後續服務」之勞務以維繫保險契約之效力而獲得之報酬，均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主張王君等45人所領取之報酬，性質上並非工資等語，亦無可採。

　⒉又按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簽訂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金管會102年3月22日書函意旨略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訂定目的在於強化對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並非限定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之勞務給付型態應為僱傭關係，爰本會94年2月2日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時，增列第3條第2項…之規定，以釐清該管理規則旨在規範業務員之招攬行為，與業務員勞務給付型態無關，避免勞工主管機關及司法機關逕為引用管理規則之規定，作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業務員具有僱傭關係之佐證依據，是以雙方之勞務契約屬性仍應依個案客觀事實予以認定。」等語，可見上開規定及函文意旨，乃在強調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的契約關係應依個案事實予以認定，非謂保險公司對於保險業務員招攬行為之管理，均不得作為定性契約關係之依據。再者，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9條之1就保險業務員不服受停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分者，設有申復、申請覆核程序之規定，其規範意旨在於「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權益，並使受懲處之業務員申訴管道更為周延」，且「為保障業務員權益，使業務員可充分合理陳述，廣納勞工意見」，並於該條第3項規定申訴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業務員代表，如有全國性工會代表，應予納入（參見該條規定之訂定理由），可見上開規定乃主管機關考量保險從業人員（業務員）工作權益之周全保障，而設之救濟程序機制，非屬保險業務員之一般勞工，當然無上開規定之適用，然亦不得據此逕謂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並非勞動契約關係。是原告援引上開規定、函文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1項關於「所屬公司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之規定，據為有利於己的主張，自有誤會。

　⒊至於原告另比較系爭承攬契約與電銷人員勞動契約書，而主張系爭承攬契約自非勞動契約等語，然而，原告與業務員間簽訂契約，業經本院認定屬於勞動契約關係，已如前述，而原告所提其他契約關係，由於兩者工作內容不同（尤其是電銷人員的工作內容並非具體固定，悉依原告之指示為之，乃勞動契約之典型特徵），更與保險業務員所從事之保險招攬工作，全然不同，本不得以其他契約內容反推系爭承攬契約並非勞動契約。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四)原告主張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要求行政程序中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目的在於保障相對人之基本程序權利，以及防止行政機關之專斷。故如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無礙此等目的之達成，或基於行政程序之經濟、效率以及其他要求，得不給予相對人陳述機會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各款設有除外規定。又同法第114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除依第一百十一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第2項）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則賦予違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在訴願程序終結前，得以補正瑕疵之機會。本件原告就原處分提起訴願時，即已表明包括業務員領取之承攬報酬、服務獎金非屬勞基法上之工資等在內之不服原處分的理由（原處分1之訴願卷第8-17頁、原處分2之訴願卷第9-18頁），經被告審酌後，未依訴願人（原告）之請求撤銷或變更原處分（訴願法第58條第2項、第3項規定參照），而提出訴願答辯書予以說明在案（原處分1之訴願卷第3-7頁、原處分2之訴願卷第3-8頁），經訴願機關綜合雙方事證論據予以審議後，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可認本件縱認原處分作成前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事後亦已於訴願程序中予以補正此部分之程序瑕疵，是原告據此主張原處分違法而應予撤銷等語，尚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從而，被告以原告於王君等45人如附表違規期間欄所載期間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覈實申報而將王君等45人投保薪資以多報少，乃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並作成如附表所示之各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其聲明所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審判長法  官  李明益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高維駿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書記官　李怡慧

附表　　　　　　　　　　　　　　　

編號 姓名 未覈實申報勞工薪資期間 原處分 訴願決定 1 王偉玲 109年10月至111年9月、 111年12月至113年3月 勞動部113年10月1日勞局納字第11301881740號裁處書(處罰鍰新臺幣2,663,380元) 行政院114年1月22日院臺訴字第1145001224號訴願決定書 2 鄭光宏 109年10月至112年8月   3 張修蓉 110年7月至111年12月、 112年4月至113年1月   4 鄭玄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5 陳凰玲 110年4月至113年3月   6 林玟蓉 109年7月至113年3月   7 謝美雅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8 鍾秀雅 109年7月至111年7月   9 洪小茹 109年11月至110年11月   10 顏語締(原名：顏彙穎) 110年11月至113年3月   11 王慧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12 葉書宏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113年3月   13 鄭哲鈞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14 吳育達 109年11月至111年12月   15 謝美秋 111年1月至112年6月   16 陳英豪 111年7月至113年3月   17 賈玉美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18 鍾宜芳 109年10月至111年7月   19 廖俊棠 110年1月至112年4月   20 陳俊佑 109年7月至113年3月   21 陳守澤 (原名：陳永棋)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2 蔡采錦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23 詹秀真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4 許素美 112年7月至113年3月   25 洪橋森 110年10月至113年至3月   26 陳貞儀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27 廖二洲 110年4月至111年5月、 111年11月至112年2月   28 李桂瑩 110年3月至110年12月 勞動部113年10月29日勞局納字第11301882530號裁處書(處罰鍰新臺幣2,661,128元) 行政院114年2月20日院臺訴字第1145000408號訴願決定書 29 趙文章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0 蔡宛靜 110年4月至113年3月   31 廖嬿茹 110年1月至113年3月   32 黃耀邦 110年10月至113年3月   33 黃嵐祺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4 張簡子熙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5 紀碧玉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6 紀碧雲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37 蔡佩錦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38 陳沛蓁(原名：陳宛秀) 109年10月至111年6月、 111年9月至111年12月、 112年4月至113年3月   39 王蔓樺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0 尤姝婷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41 蹇碧慧 110年7月至113年3月   42 梁安清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3 沈淑雪 109年10月至112年11月   44 紀汝霓 109年10月至113年3月   45 陳冠源 110年1月至113年3月   





